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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判斷書 

案號：106 購申 12056 號 

申訴廠商：○○實業有限公司 

招標機關：新北市○○區○○國民小學 

上開申訴廠商就「○○國小遊樂器材汰換工程」採購事件，

不服招標機關 106 年 7 月 28 日○○○○○○字第 1066774064 號

函之異議處理結果，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下稱本府申訴

會）提出申訴。案經本府申訴會 107 年 5 月 8 日第 74 次委員會議

審議判斷如下： 

主    文 

申訴駁回；關於申訴費用部分不受理。 

事      實 

緣申訴廠商參與招標機關辦理之「○○國小遊樂器材汰換工

程」採購案，招標機關以系爭採購案因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

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且申訴廠商未依系爭契約履約，經招

標機關限期改正仍未改正，又無正當理由不履行系爭契約，爰依

系爭契約第 20 條第 1 款第 5、8、11 目規定，以書面通知申訴廠

商終止契約，並依政府採購法（下稱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第 12 款規定，擬將申訴廠商刊登為不良廠商，申訴廠商不服，

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惟招標機關仍維持原處分，申訴廠商遂向

本府申訴會提出申訴，並據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會。茲摘錄雙方

申訴及陳述意見要旨如次： 

壹、申訴廠商申訴要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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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請求： 

（ㄧ）原處分及其異議處理結果均撤銷。 

（二）申訴費用由被申訴機關負擔。 

二、事實 

（一）招標機關 106 年 6 月 28 日之系爭函文即原處分，

略以：申訴廠商於 105 年 7 月 11 日標得招標機關

「○○國小遊樂器材汰換工程」（下稱系爭工

程），並簽立遊樂器材汰換工程契約書（下稱系爭

契約），惟申訴廠商遲延交付同等品審查所需之規

格、材質、尺寸詳圖及功能、效益、價格比較表，

且同等品審查均未通過，又系爭工程逾完工期限

10 月等情，已違反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12

款，依同條規定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即申訴

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等語。 

（二）申訴廠商於法定期間異議之內容，略以：申訴廠

商並無違反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及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情事，系爭工程之所以終

止契約，實係肇因於招標機關招標文件之規格瑕

疵、招標文件內設備圖樣（下稱系爭設備圖樣）

之同等品審查標準不明、系爭設備圖樣同等品之

審查委員人員素質不一、契約履約之範疇有疑及

爭議發生後從未召開工程協調會以解決爭議等

情，係屬不可完全歸責於申訴廠商之情事。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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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12 款作成之原

處分應予撤銷，故聲明如請求所示。 

三、理由 

（ㄧ）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

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而有本法

之訂定，此觀諸本法第 1 條立法意旨即明，是本

法具有其公益性與強制性。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定「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

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之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事由，然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111 條第 2 項第 1 款

規定；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稱延誤履約

期限情節重大者，機關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情

形。其未載明者，於巨額工程採購，指履約進度

落後百分之十以上；於其他採購，指履約進度落

後百分之二十以上，且日數達 10 日以上。前項百

分比之計算，應符合下列規定：一、屬尚未完成

履約而進度落後已達前項百分比，機關應先通知

廠商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如機關訂有履約

進度計算方式，其通知限期改善當日及期限末日

之履約進度落後百分比，分別以各該日實際進度

與機關核定之預定進度百分比之差值計算；如機

關未訂有履約進度計算方式，依逾期日數計算

之。二、屬已完成履約而逾履約期限，或逾最後

履約期限尚未完成履約者，依逾期日數計算之，

準此以據倘申訴廠商尚未完成履約而進度落後已

達本法施行細則所定百分比時，招標機關應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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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申訴廠商限期改善，此為招標機關應履行之催

告義務，是以招標機關應嚴格遵守其法定之程序

要件，不得擅自變更，以免損及申訴廠商依法令

應予程序保障之權益。此觀招標機關未依法令或

契約規定履行催告義務，逕以申訴廠商延誤履約

期限重大為由，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有程序瑕

疵之違反而應撤銷上開處分，復按民法第 254 條

明定：「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

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

時，得解除其契約。」當債務人有遲延給付之情

形者，債權人必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待屆

期不履行時，方才取得契約解除（終止）權，由

此以觀民法第 254 條規定自明。（臺北高等行政法

院 97 年度訴字第 718 號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1321 號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91 年度訴字第 771 號判決參照）。復依機關依本法

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通知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應注意各款適用要件，並查本法第 101 條立

法理由所示「明定對於廠商有違法或重大違約情

形時，…視其結果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以杜

不良廠商之違法、違約行為，避免其再危害其他

機關。」對於不良廠商刊登公報之要件應考慮者，

除違法外，在違約行為部分，尚須有重大違約之

情形，且應考量行政程序法之比例原則規定，倘

遇有違約情事即一律予以刊登公報，即與立法目

的不符（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6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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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企字第 09600151280 號函參照），另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所定「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

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之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事由，係以可歸責於廠商為要件。而「可歸責

於廠商」之要件，依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 3 月份

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之決議，雖不以全部可

歸責為必要，但仍應審酌違約情形是否重大（參

照本法第 101 條之立法理由）及符合比例原則。

若機關與廠商間雖有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之情

形，但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非屬重大，或不符比

例原則之要求，即不該當此款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事由。（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364 號

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1321 號

判決、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2

號判決參照）。末按行政行為，應依下最原則遵

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

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

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

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行政程序法

第 7 條亦有明定，是延誤履約期程，縱係可歸責

於申訴廠商，但是否依本法第 101 條之規定通知

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招標機關仍應依客觀

情事為公平合理之判斷，斟酌其適當性、必要性

及均衡性予以審慎決定。綜上所述，不論招標機

關究以第 10 款亦或第 12 款為作成原處分之條款

事由，倘與比例原則有違，原處分即應撤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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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敘明。 

（二）經查，系爭工程於等標期間即有資格限制競爭之

情事，是以申訴廠商於 105 年 6 月 26 日以書面異

議（懿字第 105062603 號函），繼而招標機關即以

函復（105 年 6 月 28 日○○○○○○字第

1056773894 號函）申訴廠商，從而系爭工程之投

標廠商資格予以修正並重新公告，嗣申訴廠商係

於 105 年 7 月 10 日參與招標機關系爭工程之投標

並於次日得標（105 年 7 月 11 日），約定完工日係

為 105 年 8 月 28 日。隨即申訴廠商於 105 年 7 月

16 日申報開工且積極履約，並於 105 年 7 月 25

日提出系爭工程之招標文件遊樂設備之送審圖面

資料，陳請招標機關審查是否符合系爭設備圖樣

之功能及效益，詎招標機關未經審查竟函示（參

○○○○○○字第 1056774501 號函）申訴廠商依

系爭設備圖樣施作，然招標機關於系爭設備圖樣

中僅有造型、品名之示意圖，其餘詳細之規格、

尺寸、材質皆無明確標示之詳圖，依一般投標廠

商之經驗法則，是招標機關於招標時所提供之系

爭設備圖樣係為僅供參考之圖樣，得標廠商於施

工前提供符合系爭設備圖樣相似，然其功能與效

益相同之遊樂設備即應符合招標機關之目的與需

求，然至申訴廠商履約時始知悉招標機關對外係

以單獨虛偽之意思表示以符合本法相關之規定，

然招標機關之真意係為系爭設備規格限制競爭之

情事（參 105 年 8 月 13 日○○字 0105081302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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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遂招標機關虛偽之意思表示之作為，致使申

訴廠商於投標時陷於錯誤，實有違誠實信用原

則、信賴保護原則顯屬不該亦屬不當。 

（三）復系爭工程之育才樓前左、右兩座舊遊具器材取

得符合 CNS12642 規範證明乙案（下稱系爭規範

證明），實係招標機關擬定系爭規範證明需求，其

文字未能明確說明其需求之內容，係屬招標機關

招標文件之瑕疵，並非可完全歸責於申訴廠商之

情事，就前述兩部分（系爭設備圖樣、系爭規範

證明）；迨招標機關於 105 年 8 月 26 日（○○○

○○○字第 1056774988 號函，說明二）即定調係

為履約爭議部分並函告申訴廠商「…，正備妥資

料請示新北市採購處做爭議處理」，按履約爭議發

生後，履約事項之處理原則如下：與爭議無關或

不受影響之部分應繼續履約，系爭契約第 21 條第

3 款第 1 目前段定有明文，基此申訴廠商於無爭議

部分係已依系爭契約規定之期日前完成（105 年 8

月 28 日），惟招標機關遲至 105 年 9 月 2 日始函

詢 新 北 市 採 購 處 （ 參 ○ ○ ○ ○ ○ ○ 字 第

1056775126 號函），此時已逾系爭契約約定之完工

日已有 5 日，又招標機關於 105 年 10 月 4 日（參

○○○○○○字第 1056775778 號函，遲延 37 日）

函示申訴廠商檢送與爭議無關之小型遊樂器具詳

圖與尺寸標示供招標機關審查，嗣申訴廠商於 105

年 10 月 7 日（○○字 0105100701 號函）提送上

揭與爭議無關之設備詳圖供招標機關審查並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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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機關確認系爭工程爭議範圍，詎料招標機關

於 105 年 11 月 7 日始函覆（參○○○○○○字第

1056776476 號函，遲延 31 日）申訴廠商，旨揭提

送系爭設備圖樣並於說明四、「貴公司所提三點爭

議部分，本校說明如下：1.『請求確認系爭工程部

分』，本校認定只有大型遊具、翹翹板及搖搖馬等

部分，育才樓左、右兩座舊有遊具器材須取得

CNS12642 規範證明本校於投標文件與合約書平

面圖中有記載，屬須履約之範圍，不屬爭議部分。

2.『請求系爭工程無爭議部分完工後驗收付款』，

依契約書第十五條，本校並無先行使用之必要或

有履約之部分有減損滅失之情形發生，故採全部

驗收完成後一次性給付（如契約第五條規定）。3.

『若無法部分驗收，請求協調爭議部分後，始為

履約』，本校說明如下：待貴公司比較表送審後始

得招（召）開協調會議」（系爭工程自開工日 105

年 7 月 16 日迨契約終止日 106 年 6 月 28 日止招

標機關從未召開系爭工程協調會議，期間共為 348

日）。嗣申訴廠商於 105 年 11 月 7 提送系爭設備

之同等品圖樣供招標機關審查，又招標機關於 105

年 12 月 12 日（參○○○○○○字第 1056777161

號函，遲延 35 日）函示申訴廠商於同年月 20 日

派員報告，嗣招標機關於 106 年 1 月 11 日以函文

表示，旨揭申訴廠商於文到 14 天後（參○○○○

○○字第 1056770188 號函） 修正系爭設備圖樣

再次送審，嗣申訴廠商於 106 年 1 月 26 日依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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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圖樣修正後第二次提送招標機關審查（106

年 1 月 26 日，○○字 0106012601 號函），然招標

機關遲至 106 年 6 月 3 日（參○○○○○○字第

1056772930 號函，遲延 128 日）始函覆申訴廠商

審查意見並旨揭申訴廠商於文到 7 日內修正後第

三次提送系爭設備圖樣供招標機關審查，然申訴

廠商於 106 年 6 月 19 日提送系爭設備圖樣供招標

機關審查，詎招標機關逕自以『型式審查』不合

格為由，片面於 106 年 6 月 28 日以系爭函文告知

申訴廠商，依系爭契約第 20 條第 1 款第 5 目「因

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

大者」、同條款第 8 目「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本契

約者」、同條款第 11 目「乙方未依本契約規定履

約，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日起 10 日內或書面通知

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正者」等理由與申訴廠

商終止系爭契約，由此以觀，縱認系爭工程迄今

已逾 10 月為重大事由，然該延誤期間係屬可歸責

於招標機關等情，業如前述，亦即縱認有延誤履

約期限重大之結果，非因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

由所致，兩者間欠缺相當因果關係，且系爭工程

延誤之履約期限中，絕大多數時程係等待招標機

關應作為之期間，亦即，系爭工程延誤之履約期

間係因招標機關不作為而致，堪認招標機關之可

歸責性甚為嚴重，亦即，系爭工程延誤履約係屬

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情事，然招標機關竟據此

作成原處分，即與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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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之規定未合，併予敘明。另縱認申訴廠商有延

誤履約期限之情事，惟就系爭契約無爭議之部分

業已於約定完工日期前施作完畢，另就爭議部分

乃因招標機關不作為期間所致，均已如前述，是

系爭契約係因申訴廠商延誤履約期限之情形誠屬

輕微，故本案斟酌申訴廠商延誤履約期限情節，

與本法第 101 條規定將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即申訴廠商自刊登之日起 1 年內不得參加機關採

購之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所造成申

訴廠商經濟損失相較，二者顯不相當，有失均衡。

是原處分當不合於行政程序法第 7 條之規範本

旨，應當撤銷。 

（四）按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或以損害他

人為主要目的。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依誠實

及信用方法；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方法為之，

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民法第 148 條及

行政程序法第 8 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招標機關既

未於系爭契約明白「教示」，事後卻援引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12 款加以處罰，實有違誠信原則。

況系爭工程履約期間均未見招標機關適時發函催

告履行或通知如申訴廠商延誤履約期限將依法刊

登公報等情事，是招標機關於作成原處分前，除

招標機關本具有可歸責之重大事由，致履約進度

落後之情外，亦未見其發函催告申訴廠商履約，

顯已有違上開誠實信賴保護原則，是原處分應予

撤銷，至為灼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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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再按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 3 月份第 2 次庭長

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依政府採購法第 1 條規定

及同法第 101 條之立法理由可知，政府採購法之

目的在於建立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維護公平、

公正之競爭市場，並排除不良廠商，以達有效率

之政府採購。而採購契約成立後，得標廠商即負

有依債務本旨給付之義務，茍未依債務本旨為給

付，並有可歸責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或採

購契約被解除或終止，即該當於第 1 項第 10 款

所稱『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

限』，或第 12 款所稱『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

致解除或終止契約』，不以全部可歸責為必要。至

是否予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仍應審酌違約情形

是否重大（參照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之立法理

由）及符合比例原則。」可知政府機關因廠商有

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所載事由而將廠商刊登政

府採購公報，實係其機關內部警示機制，主要目

的在於限制不良廠商再度危害機關，故廠商是否

應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考量重點，在於是否有

對政府機關警示之必要。至於是否有警示必要，

回歸於契約本質，無非著眼於當事人履約義務違

反之嚴重性。基此，其中該條第 1 項第 12 款關

於「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

是否應對得標廠商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處分，其

判斷基準在於得標廠商履約義務違反情節與警示

必要性之衡量（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判字第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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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 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行政行為，應依下

列原則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

成。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

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

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行

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分別

為行政程序法第 7 條、第 4 條所明定，準此，

辦理採購機關依據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對廠商

作成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處分時，自應遵循前開

規定，亦即應分別檢視其是否符合適當性、必要

性及衡量性之要件，蓋政府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

第 1 項各款所為刊登政府公報之行政行為，除涉

及廠商商譽外，更產生限制廠商參與公共工程之

權利，是若廠商遭刊登政府公報，侵害其權利甚

鉅，辦理採購機關自應遵守行政程序法第 4 條及

第 7 條之規定，審慎為之。申言之，採購契約成

立後，辦理採購之機關發現廠商有「因可歸責之

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情事，雖可依據契約

暨民法相關規定，解除或終止契約，然機關將該

事由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予以停權處分，依上述

說明，除應審查、判斷廠商「違約情節」是否重

大外，並應衡酌：（一）對上開違約廠商予以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令其在本法第 103 條第 1 項 第 

2 款規定之 1 年期間內不得（限制、剝奪）參加

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所為對該廠商

工作權與財產權之限制，有助於提升政府採購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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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等公共利益目的之達

成。（二）除依契約及民法相關規定解除或終止契

約，並請求廠商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或給付違

約金等外，為落實本法立法揭示之公共利益目

的，有併將違法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使生上

開停權效果之必要。（三）維護本法所欲建立之「公

平、公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 確保

採購品質」等公共利益，與限制違法廠商工作權

暨財產權所造成之損害間，非顯失均衡（最高行

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535 號判決意旨參

照），若辦理採購機關苟未審酌廠商違約情形是否

重大及考量比例原則，僅因廠商有得終止、解除

契約之情事，而不論可歸責情節之輕重，一律予

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自與本法之立法目的不

符，其處分尚難認係合法。 

（六）緣招標機關作成原處分，無非係以申訴廠商「迄

今未依約完成，已逾期近 10 個月，超過原契約履

約期限 6 倍以上，履約進度嚴重落後」云云為其

論據，然申訴廠商除業於 105 年 7 月 25 日第一次

送審遊具圖面，並於 105 年 8 月 13 日依系爭契約

之約定辦理同等品審查外，亦於系爭契約約定系

爭工程履約期限即 105 年 8 月 28 日內完成系爭工

程無爭議即部分遊樂器材地墊鋪設部分，同為招

標機關所不爭執，是倘僅著眼於系爭工程爭議部

分，亦即申訴廠商提起同等品審查部分未於 105

年 8 月 28 日前竣工，未考量系爭工程無爭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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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申訴廠商早已依系爭契約之債之本旨提出給

付等情，顯見招標機關依其論據作成原處分，過

於率斷。是申訴廠商就系爭工程履約部分是否存

有嚴重違反履約義務致警示其他政府機關乙節，

已屬有疑。況系爭工程存有規格限制競爭即系爭

工程爭議部分等情，「系爭工程簽約時，斯時擔任

總務主任甲○○（以下簡稱甲主任，已於 105 年 8

月 1 日退休，接任者為乙○○主任，以下簡稱乙

主任）即明示及暗示申訴廠商人員丁○○君，系

爭遊戲設備圖說係校長指定集○國際有限公司戊

○○提供，可以向該公司購買，惟申訴廠商不從

校方指定廠商購買，遂依約提出同等品之申請」，

業如申訴書所述，申訴廠商並就該爭議部分提起

同等品審查，洵招標機關挾其契約當事人之身

份，並握有行政機關之權力，一面操弄系爭契約

及本法賦予申訴廠商提起同等品審查之權，亦即

就系爭契約，申訴廠商業已提送三次同等品送審

資料，然迭次招標機關皆以不同之組成成員、不

同之審查標準而作成不合格之審查結果，以致申

訴廠商就前次審查結果提出新送審資料後，仍被

招標機關判定審查不合格，甚或以自創法令所無

之「型式審查」逕自判斷同等品為不合格（參本

法第 26 條執行注意事項第 12 條第 1 項），申訴廠

商就此部分亦感到無力且無所適從；另一面擺弄

者契約當事人片面終止契約之權力，亦即招標機

關將上揭同等品審查之時程單方面全部歸責於申



15 

 

訴廠商後，逕認申訴廠商有「因可歸責於申訴廠

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無正

當理由而不履行本契約者；申訴廠商未依本契約

規定履約，自接獲○○國小書面通知日起 10 日內

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仍未改正者」等事

由終止系爭契約。更甚者，招標機關竟結合契約

當事人及行政機關之權力，作成原處分以限制、

剝奪申訴廠商之工作權、財產權，然竟從未就系

爭契約有規格限制競爭之情予以修正、解決，使

本法就同等品審查之條文規定形同具文，足有以

合法外觀包容不法手段之嫌。按甲方與乙方因履

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本契約規定，考量公

共利益及公平合理，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

之，系爭契約第 21 條第 1 項第 1 款定有明文，就

此觀之申訴廠商提出系爭遊戲設備同等品申請之

時，招標機關隨即定調為履約爭議事項，本應按

前述契約約定以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為前提並基

於誠實信用原則召開協調會繼而雙方產生共識以

解決爭議，惟招標機關就此部分未依契約之約定

就先行協調以解決爭議事項。另招標機關自系爭

工程自開工日即 105 年 7 月 16 日至契約終止日即

106 年 6 月 28 日止（期間共為 348 日），從未召開

系爭工程協調會議，是招標機關不僅未依系爭契

約第 21 條規定與申訴廠商協商解決問題，還惡意

指稱申訴廠商違反系爭契約第 20 條第 1 款第 5、

8、11 目規定，並刻意片面逕自惡意終止契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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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甚者，以本法第 101 條規定作為不當手段，擬

使申訴廠商汙名化，導致不公之情況發生，顯非

立法者之本意，亦非事理之平。 

（七）系爭工程就無爭議部分業已依約完成，另就爭議

部分，申訴廠商並已依法提出同等品審查，為兩

造所不爭。是應尚難以因申訴廠商依法提出同等

品審查即認申訴廠商延誤履約情節重大，而申訴

廠商於 106 年 1 月 26 日提送第二次同等品審查資

料，招標機關遲至 106 年 6 月間始函覆申訴廠商

審查不合格之結果，亦為招標機關所自承在案，

是招標機關歷時近五個月始作成審查結果，在其

主張申訴廠商履約進度落後乙節中，確實占有相

當之可歸責性，況招標機關除自系爭工程自開工

日即 105 年 7 月 16 日至契約終止日即 106 年 6 月

28 日止，共計 348 日，從未召開系爭工程協調會

議外，亦未發函指出因申訴廠商提出同等品審查

造成履約進度落後百分比，且未通知申訴廠商限

期改善，未符上開本法施行細則第 11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1 款規定。是招標機關認申訴廠

商有延誤履約情節重大而作成原處分等情，尚乏

依據。再者，招標機關於 106 年 6 月 2 日以○○

○○○○字第 1066772930號函中除告知申訴廠商

第二次同等品審查結果不合格外，於該函文末段

僅提及「九、請貴公司於文到 7 日內針對審查結

果修正後第三次送審，若逾 7 日則視同無繼續履

約意願，本校將依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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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款辦理後續程序」等語，先不論招標機關審查

之時程歷經五個月之久，而僅賦予申訴廠商 7 日

就其審查結果予以修正，是否有其可議之處，然

招標機關於原處分除指摘申訴廠商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情事外，竟憑空多出同條項第

10 款，是招標機關未盡其通知、催告之義務在先，

而逕作成原處分，與法未合。 

（八）申訴廠商在業界乃公認之優良廠商，然就系爭契

約履約過程中，招標機關更曾於 105 年 12 月 12

日以○○○○○○字第 1056777161號函文稱申訴

廠商所附之送審資料因其指示而修正等情，已違

反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4 款，將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乙節，經申訴廠商提起申訴，招標機關復以

106 年 3 月 7 日○○○○○○字第 1066771105 號

函撤銷上開處分，並由 貴會以 106 年度購申請第

12008 號作成不受理決議。堪認招標機關憑藉其行

政機關身分及權力，三番兩次欲作成對申訴廠商

不利之處分，除限制、剝奪申訴廠商之權力外，

其違法、不當之處分亦對申訴廠商之名譽造成相

當之傷害。 

（九）又「第 1 款第 5 目所稱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

者，指履約進度落後（1）20%以上，且日數達 10

日以上」，系爭契約第 20 條第 2 款亦有約定。然

細譯招標機關提出之兩造函文可知，招標機關自

締結系爭契約至片面終止系爭契約止，皆未函催

申訴廠商為限期改善之通知，然竟於 106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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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日以「系爭採購案迄今已逾期近 10 個月，超過

原契約履約期限 6 倍以上」云云而逕作成原處分，

是原處分之作成是否符合規定已屬有疑。另招標

機關固以其已於 106 年 6 月 2 日發函請申訴廠商

於文到 7 日內針對審查結果修正後再次送審云

云，然系爭契約第 20 條第 1 款第 11 目約定：「…

（十一）乙方未依本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甲方

書面通知日起 10 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

內，…。」，揆諸上開約定可知，系爭契約約定招

標機關通知申訴廠商限期改善之期間應至少有 10

日，惟上開函文僅限申訴廠商 7 日內改正，除與

規定不合，亦與兩造間之系爭契約之約定未符。

又退萬步言之，招標機關僅就兩造發函日期計算

申訴廠商逾期上開函文規定之 7 日始提出送審資

料云云，而全然未扣除在途期間及非上班日之休

假期間，且申訴廠商已旋於同年月 19 日提送同等

品審查意見修正等情之函文「惟招標機關於申訴

陳述意見書（二）未提出申訴廠商第三次修正後

之圖說資料」，縱不論招標機關上開函文是否對申

訴廠商有過苛之情，亦甚難單以上開情節而逕認

申訴廠商延誤履約期限且情節重大。況招標機關

至今亦未指出申訴廠商究係履約進度比預定進度

落後多少百分比且日數達幾日。承上，招標機關

對於申訴廠商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之認定，僅

係以申訴廠商延誤上開其通知改善之 7 日期限為

其論據，已與系爭契約約定及本法相關規定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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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是原處分之作成與法未合，應予撤銷。 

（十）復就系爭工程育才樓前兩座舊遊具須取得

CNS12642 相關規範部分，就系爭工程投標須

知、系爭契約圖號 A2號及詳細價目表等件以觀，

均未記明須就舊遊具之「整體」取得上開相關規

範等文字，是申訴廠商相信系爭工程僅更換部分

組件，並衡酌信賴保護原則，可認應僅就更換部

分之組件取得 CNS12642 等相關規範，換言之招

標機關應對其餘未更換之遊具設備符合

CNS12642 等相關規範負默示保證，惟至締約後

方知上開遊具取得 CNS12642 相關規範之範圍為

「整組」舊遊具，然其餘未更換之遊具設備係有

未符合 CNS12642 相關規範之情事，故申訴廠商

以為應先以雙方達成得僅取得新組件之規範證

明之共識。申訴廠商已於 105 年 8 月 11 日以○

○字 0105081101 號函文通知招標機關，因系爭

契約約定上開兩座舊遊具僅更換增設護欄一面

及溜滑梯一座而致申訴廠商無法取得 CNS12642

規範證明等情，係歸因於系爭契約僅約定更換部

分組件，並要求申訴廠商須就兩座舊遊具之「整

體」取得上開規範證明，亦即兩座舊遊具僅部分

為系爭工程而新設之設備，絕大部分為舊有之組

件，是上開舊有組件部分並不能取得上開規範證

明，故申訴廠商以上開函文陳請招標機關是否得

僅就系爭契約約定更換之新組件部分取得上開

規範證明，或有其他解決之方式，而招標機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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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未了解上開規範證明取得之門檻，亦將申訴廠

商上揭函文中反應之困難置若罔聞，且招標機關

除自系爭工程自開工日即 105 年 7 月 16 日至契

約終止日即 106 年 6 月 28 日止，共計 348 日，

從未召開系爭工程協調會議，現竟以此為由而認

申訴廠商有可歸責之事由而作成原處分，實屬無

稽。況招標機關於 106年將系爭工程重新發包（標

案名稱：新北市○○國民小學 106 年遊樂器材汰

換、標案案號：tses1060927），並將上開舊遊具

工程部分更改為「整組拆除運棄」，並「整組遊

具須取得 CNS12642 規範合格證明文件」，由此

觀之足徵係與申訴廠商前揭因僅更換部分組件

而不能取得上開規範、標準證明文件之主張，不

謀而合。是以招標機關如認申訴廠商上開因僅更

換部分組件而無法就舊遊具之「整體」取得

CNS12642 規範證明係推諉卸責之詞，其於重新

發包後所更正之工程項目為將上開舊遊具部分

「整組拆除運棄」，並「整組遊具須取得

CNS12642 規範合格證明文件」，確有前後矛盾之

疑。另查系爭契約雖有編列舊遊具取得

CNS12642 規範之試驗費新臺幣（下同）4 萬 7,176

元，係占系爭契約總價約為 4.6%（計算式：47,176

元/1,016,000 元=4.6%），依此，退萬萬步言之，

縱因招標機關之不作為致申訴廠商無法取得整

組遊具之檢驗合格證明，惟該檢驗費用僅占系爭

契約總價約 4.6%，是招標機關以此為由終止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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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並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作成之

原處分，顯不符前揭最高法院法官聯席會議就比

例原則闡示之意旨。 

（十一）再者，就第二次送審，第一次修正部分（第一

次送審，招標機關無提供審查委員個別意見表

及第三次送審，第二次修正亦無招標機關出席

人員審查個別意見表，就此部分申訴廠商無法

窺知其中與會人員審查意見之差異）；因招標機

關刻意將審查人之簽章隱匿，故以下就 106 年 3

月 13 日審查表簡稱審查表 1（A 委員）；106 年

5 月 13 日審查表簡稱審查表 2（B 委員）；未載

具日期之審查表稱審查表 3（C 委員）。互核審

查表 1 至 3 可知，舉例如大型遊具之功能、效

益部分，審查表 1（A 委員）及審查表 3（C 委

員）皆判定為符合或近似，且審查表 1（A 委員）

於搖搖樂部份係判定為合格，惟招標機關逕以

審查表 2（B 委員）之認定為最終審查結果，使

審查人 A 委員（表 1）及審查人 C 委員（表 3）

所作之審查意見，形同具文，簡言之，申訴廠

商就第二次送審，第一次修正部分之同等品審

查，實質上來看僅有一位審查委員即審查人 B

委員（表 2）而已。又細譯審查人 A 委員製成

審查表（表 1）、C 委員（表 3），縱有不合理之

處，而其不合理之處，申訴廠商業已發函表達

意見，惟非如審查人 B 委員所作成之審查表 2

所示，申訴廠商第二次提送之同等品審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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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然為不符合之判定，是審查人 A 委員（表 1）、

C 委員（表 3）與審查人 B 委員（表 2）之審查

意見猷如霄壤之別，堪認同等品之審查委員人

員素質不一，然招標機關以審查表 2（B 委員）

為本，並擷取其他對申訴廠商不利之片段而做

成第二次審查結果，尚乏依據，此外，招標機

關亦將上開同等品審查之期間算入系爭契約延

誤履約時程內並歸咎於申訴廠商，惟申請使用

同等品乃本法賦予申訴廠商之權利，是應尚難

以因申訴廠商依法提出同等品審查即認延誤履

約情節重大，然就系爭契約並無約定同等品審

查期間係否計入履約期間，另就同等品審查之

標準、期間、修正之次數及同等品審查不合格

之處置方式皆於系爭契約中未為約定，況申訴

廠商於 106 年 1 月 26 日提送第二次同等品審查

資料，招標機關遲至 106 年 6 月 2 日始函覆申

訴廠商審查不合格之結果，亦為招標機關所自

承在案，是招標機關歷時近五個月始作成審查

結果，在其主張申訴廠商履約進度落後乙節

中，確實占有相當之可歸責性，是招標機關認

申訴廠商有延誤履約情節重大而作成原處分等

情，過於率斷，應予撤銷。 

（十二）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定「因可歸責

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之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事由，雖並非解除契約，

然依本法施行細則第 111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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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尚未完成履約而進度落後已達本法施行細

則所定百分比時，機關應先通知廠商限期改

善，此為機關應履行之催告義務，機關應嚴格

遵守該法定之程序要件，不得擅自變更，以免

損及廠商依法令應予程序保障之權益，若機關

未依法令或契約規定履行催告義務，逕以廠商

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為由，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即有程序瑕疵之違法而應撤銷。末按「機

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

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

者，將刊登政府採購 公報：…十二、因可歸責

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本法

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定有明文。準此，

機關辦理採購，如欲依上開條款通知廠商將刊

登政府採購公報者，應以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

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為限，如無可歸責於廠

商之事由，或其他由單方解除或終止契約之事

由尚未成立者，既不生解除或終止契約之效

力，即難謂該當於上開條款之通知要件，復按

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者，他方當事人得

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期限內不履行

時，得解除或終止契約，民法第 254 條復有明

文。並參見最高法院 31 年上字第 2840 號判例

要旨略以：「債權人非因債務人遲延給付當然取

得契約解除權，必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

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此觀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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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五十四條之規定自明」。即當他方有遲延

給付之情者，另一方負有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

行之義務，若他方於期限內仍不履行者，方才

取得契約解除、終止權。查，申訴廠商提送第

三次同等品送審資料係於 106 年 6 月 19 日寄

出，招標機關於 106 年 6 月 22 日型式審查會議

三、決議事項略以：「…，建議與廠商終止契

約」，復於 106 年 6 月 28 日以○○○○○○字

第 1066773567號函即原處分終止系爭契約並以

申訴廠商違反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因

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

重大者。」及同條第 1 項第 12 款「因可歸責於

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為由刊

登政府採購公報，由此觀之自申訴廠商第三次

同等品資料寄出至招標機關做出上開之決議期

間僅有 9 日，顯見招標機關作成原處分並終止

系爭契約前，並無催告之可能。是以本件招標

機關未計算申訴廠商履約進度落後之百分比，

僅籠統定一期限要求申訴廠商修正，則招標機

關通知申訴廠商限期改善修正時，申訴廠商履

約進度落後之百分比是否已達前揭標準，即未

可知，而招標機關未計算申訴廠商履約進度落

後之百分比即逕行限期改善，自有與法定要件

不符之疏失。又招標機關未盡其定期催告之義

務，足認招標機關未依法取得系爭契約終止

權，而不生終止系爭契約之效力，即難謂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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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法上開條款之通知要件，原處分應予撤

銷，至為灼然。 

（十三）關於系爭工程同等品審查、修正及等待時間，

如下表所示： 

 

系爭工程同等品審查、修正及等待期間表 

日期 事由摘要 證據 天數 

105.8.13 申訴廠商 第一次提出同等品申請 陳證 12  

105.11.7 招標機關 函請申訴廠商檢送同等品

比較表 

陳證 16 其等待天數

為 86 天 

105.11.17 申訴廠商 檢送第一次同等品比較表 陳證 17 其提出修正

時間為 10 天 

106.1.11 招標機關 第一次作出同等品審查不

合格之修正決定 

陳證 19 其審查及等

待天數為 55

天 

106.1.26 申訴廠商 第二次同等品審查意見之

修正提送 

陳證 20 其提出修正

時間為 14 天 

106.6.2 招標機關 第二次同等品審查不合格

之修正決定 

陳證 22 其審查及等

待 天 數 為

127 天 

106.6.19 申訴廠商 第三次同等品審查意見之

修正提送 

陳證 23 其提出修正

時間為 17 天 

106.6.28 招標機關 作成原處分及終止契約之

決定 

陳證 24 其審查及等

待天數為 9

天 

觀諸上開表格，是自申訴廠商第一次提出

同等品申請至招標機關函請申訴廠商檢送同等

品比較表之期間即耗時等待 86 日，又申訴廠商

提送第一次同等品比較表至招標機關作出第一

次同等品審查不合格之修正決定期間亦耗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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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55 日，再申訴廠商提出第二次同等品之修正

至招標機關作成第二次同等品審查不合格之修

正決定期間亦耗時等待 127 日，另申訴廠商提

出第三次同等品審查不合格之修正決定至招標

機關作成原處分期間亦耗時等待 9 日，綜上可

知，系爭工程招標機關於同等品審查期間及等

待 期 間 共 計 277 日 （ 其 計 算 式 為 ：

86+55+127+9=277）。然申訴廠商提送第一次同

等品比較表未逾陳證 16 所定期限，又申訴廠商

提送第二次同等品申請亦未逾陳證 19 所定期

限。惟按系爭契約第 20 條第 1 款第 11 目約定：

「…（十一）乙方未依本契約規定履約，自接

獲甲方書面通知日起 10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

長期間內，…。」，揆諸上開約定可知，系爭契

約約定招標機關通知申訴廠商限期改善之期間

應至少有 10 日，然觀諸陳證 22 可知，招標機

關僅給予申訴廠商 7 日之修正時間，暫不論招

標機關於第二次同等品審查期間長達 127 日而

僅限申訴廠商須於 7 日內完成，然其所臚列多

項苛刻且不符雙方系爭契約約定之項目，縱認

申訴廠商於第三次同等品審查不合格之修正確

有延誤之情，而在扣除在途期間及非上班日之

休假期間後，申訴廠商延誤期間亦未達 10 日，

與招標機關審查期間及等待期間共計 277 日相

比，甚難認申訴廠商延誤履約期限且情節重大。 

（十四）綜上，申訴廠商履約並無遲延情節重大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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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非自始故意不為履約，更無惡意危害招標機

關之情況，自無前開刊登公報規定之適用，且

招標機關應受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之拘束，申訴

廠商亦受我國法律賦予工作權與財產權之保

障，招標機關之原處分並無理由，且原異議處

理結果，徒以申訴廠商同等品送審未通過，全

然默視系爭工程遲誤期間絕大部分係由招標機

關不作為而肇生等情，逕維持通知申訴廠商刊

登政府採購公報處分，即有未合，應予撤銷。 

四、申訴綜合意旨 

（一）申訴廠商並無違反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

第 12 款及系爭契約第 20 條之情事，系爭工程之

所以終止契約，實係肇因於招標機關招標文件之

規格瑕疵、招標文件內設備圖樣致同等品審查標

準不明、系爭設備圖樣同等品之審查委員人員素

質不一、契約履約之範疇有疑及從未召開工程協

調會以解決爭議等情，係屬不可完全歸責於申訴

廠商之情事，或縱可歸責於申訴廠商，其情節亦

非重大。是招標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12 款作成之原處分應予撤銷，故聲明如請求所示。 

（二）招標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作成原處

分，尚屬無據，分述如下： 

1、招標機關從未召開系爭工程協調會議，亦未發函

指出因申訴廠商提出同等品審查造成履約進度

落後百分比，而未通知申訴廠商限期改善，尚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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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申訴廠商延誤履約期限，縱認有延誤履約之情

事，亦非屬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分述如下： 

（1）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機關

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

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

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十、因可歸

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

大者。」次按本法施行細則第 111 條第 1 項

及第 2 項第 1 款規定：「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稱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

者，機關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情形。其未

載明者，於巨額工程採購，指履約進度落後

百分之十以上；於其他採購，指履約進度落

後百分之二十以上，且日數達  10 日以

上。」、「前項百分比之計算，應符合下列規

定：一、屬尚未完成履約而進度落後已達前

項百分比者，機關應先通知廠商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依逾期日數計算之。…」，

準此以據，倘申訴廠商未依約履約而進度落

後已達本法施行細則所定百分比時，招標機

關應先通知申訴廠商限期改善，此為招標機

關應踐行之催告義務，是以招標機關應嚴格

遵守其法定之程序要件，不得擅自變更，以

免損及申訴廠商依法令應予程序保障之權

益。 

（2）查本件招標機關作成原處分，無非係以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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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迄今未依約完成，已逾期近 10 個月，

超過原契約履約期限 6 倍以上，履約進度嚴

重落後」云云等語（見招標機關申訴陳述意

見書第 4 頁）為其論據，然申訴廠商除業於

105 年 7 月 25 日第一次送審遊具圖面，並於

105年 8月 13日依系爭契約之約定辦理同等

品審查外，亦已於系爭契約約定系爭工程履

約期限（即 105 年 8 月 28 日）內完成系爭

工程無爭議（即部分遊樂器材地墊鋪設）部

分，此為招標機關所不爭執（見招標機關申

訴陳述意見書第 2 頁），是系爭工程無爭議

部分，申訴廠商早已依系爭契約之債之本旨

提出給付，合先敘明。 

（3）另就本件工程爭議部分，申訴廠商已依法提

出同等品審查，然提出同等品審查後，仍須

經招標機關函覆審查結果後，始得繼續進行

工程抑或係修正方案，亦即招標機關應負有

履行工程契約之協力義務，惟申訴廠商於

106年 1月 26日提送第二次同等品審查資料

後，招標機關遲至 106 年 6 月間始函覆申訴

廠商審查不合格之結果，此有招標機關自承

在案（見招標機關陳述意見書第 2 頁），招

標機關歷時近五月始作成審查結果，在其主

張申訴廠商履約進度落後乙節中，確實未盡

其協力義務，併予敘明。 

（4）況招標機關自系爭工程開工日即 105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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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日至契約終止日即 106 年 6 月 28 日止，

共計 348 日，從未召開系爭工程協調會議，

亦未發函指出因申訴廠商提出同等品審查

造成履約進度落後百分比，且未通知申訴廠

商限期改善，未合上開本法施行細則第 111 

條第 1 項及第 2 項第 1 款規定。是招標

機關認申訴廠商有延誤履約情節重大而作

成原處分等情，尚乏依據，應予撤銷。 

（5）再依招標機關於第三次預審會議中自承系爭

工程並無工程預定進度表，復提出之陳證 28

即己○○建築師事務所出具之履約進度

表，其上除無履約進度及填表日期外，亦有

與詳細價目表不符、結算金額未合等情，且

該監造單位自行核算而製之進度表，並無經

申訴廠商核算後用印，是該進度表是否無

誤，已屬有疑。況己○○建築師事務所設計

監造之範圍未含系爭工程設備即遊具部

分，為雙方所不爭執，足徵該履約進度表上

所載之數據即欠公允，是該進度表應係臨訟

所提之文件，其所載之進度百分比已屬有

疑，此履約進度表尚不足代表申訴廠商有落

後預定履約進度情節重大乙節。 

（6）又招標機關固執 105 年 9 月 2 日○○○○○

○字第 1056775126 號函為申訴廠商限期改

善之催告依據云云，然細譯該函文上所載內

文均為招標機關與其行政內部機關即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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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採購處就認系爭工程中就遊具部分

是否涉及綁標及舊有兩座遊具須取得

CNS12642 規範等節為爭議事項而陳請 新

北市政府採購處核示，復觀該函文上所示正

本乃寄送至新北市政府教育局，副本寄送至

申訴廠商，亦即招標機關就該函文主要寄送

之對象為新北市政府教育局，難謂招標機關

據此認定該函文即為就系爭工程為申訴廠

商催告之意思表示，換言之招標機關未為其

催告申訴廠商履約之義務即逕自終止系爭

契約，與法未合，至為酌然。 

（7）承上，本件招標機關未計算申訴廠商履約進

度落後之百分比，僅籠統定一期限要求申訴

廠商改善，則招標機關通知申訴廠商限期改

善時，申訴廠商履約進度落後之百分比是否

已達前揭標準，即未可知，而招標機關未計

算申訴廠商履約進度落後之百分比即逕行

限期改善，自與法定要件不合。況招標機關

對於申訴廠商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之認

定，僅係以申訴廠商延誤上開其通知改善之

7 日期限為其論據，然系爭契約第 20 條第 1

款第 11 目約定：「…（十一）乙方未依本契

約規定履約，自接獲甲方書面通知日起 10

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

揆諸上開約定可知，系爭契約約定招標機關

通知申訴廠商限期改善之期間應至少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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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顯見與系爭契約約定及本法相關規定有

所不合。 

（8）縱認上開履約進度可採，系爭工程區分為工

程部分及設備即遊具部分，然系爭工程僅就

工程部分委由己○○建築師事務所設計監

造，亦即該建築師事務所提出之工程進度表

亦僅就工程部分為其計算基礎，又該部分僅

佔系爭工程工程款總額約 40%，故縱申訴廠

商已依約遵期完成系爭工程無爭議部分，就

該部分亦僅占系爭工程工程款總額約

40%，又招標機關出具之工程結算明細表亦

有此爭議，是招標機關以己○○建築師出具

之履約進表及上開工程結算明細表為據而

論申訴廠商落後預定履約進度 72.96%，是否

可採，仍有可議，併予敘明。 

2、縱認本件有可歸責於申訴廠商致延誤履約之事

由，亦非屬情節重大。 

（1）觀系爭工程同等品審查時間如下表所示，自

申訴廠商第一次提出同等品申請至招標機

關函請申訴廠商檢送同等品比較表之間耗

時 86 日；又申訴廠商提送第一次同等品比

較表至招標機關作出第一次同等品審查不

合格之決定亦耗時 55 日；再申訴廠商提出

第二次同等品申請至招標機關作成第二次

同等品審查不合格決定再耗時 127 日；另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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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廠商提出第三次同等品申請至招標機關

作成原處分亦耗時 9 日，綜上可知，系爭工

程同等品審查期間共計 277 日（計算式：

86+55+127+9=277）。 

系爭工程同等品審查時間 

日期 事由摘要 證據 天數 

105.8.13 申訴廠商 第一次同等品申請 陳證 12  

105.11.7 招標機關 函請檢送同等品比較表 陳證 16 86 

105.11.17 申訴廠商 檢送第一次同等品同等品比較表 陳證 17 10 

106.1.11 招標機關 第一次同等品審查不合格 陳證 19 55 

106.1.26 申訴廠商 第二次同等品申請 陳證 20 14 

106.6.2 招標機關 第二次同等品審查不合格 陳證 22 127 

106.6.19 申訴廠商 第三次同等品申請 陳證 23 17 

106.6.28 招標機關 作成原處分 陳證 24 9 

（2）然申訴廠商提送第一次同等品比較表未逾陳

證 16 所定期限，又申訴廠商提送第二次同

等品申請亦未逾陳證 19 所定期限。惟按系

爭契約第 20 條第 1 款第 11 目約定：「…（十

一）乙方未依本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甲方

書面通知日起 10 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

期限內，…。」，揆諸上開約定可知，系爭

契約約定招標機關通知申訴廠商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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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期間應至少有 10 日，然觀諸陳證 22 可

知，招標機關僅給予申訴廠商 7 日之修正時

間，暫不論招標機關於第二次同等品審查期

間長達 127 日而僅限申訴廠商須於 7 日內完

成，其所臚列多項苛刻且不符雙方系爭契約

約定之項目，縱認申訴廠商於第三次同等品

申請確有延誤之情，而在扣除在途期間及非

上班日之休假期間後，申訴廠商延誤期間亦

未達 10 日，與招標機關審查期間 277 日相

比，甚難認申訴廠商延誤履約期限且情節重

大。 

（3）又民法第 237 條規定：「在債權人遲延中，

債務人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負其責任」。

本件招標機關延誤審查，依上揭約定，申訴

廠商除有故意或過失行為外，不負其遲延責

任，招標機關應就其延誤審查之日數，核給

合理之展延工期，方為合理。又實務上，機

關或第三人即本案外聘之專家學者等常有

長時間做審查，以致延誤廠商履約之情事發

生。招標機關應就該部分審查所需之日數，

給予展延相當之履延期間，方符契約公平之

旨。 

（4）且招標機關亦自認其因另一工程即「日新樓

後方地墊鋪工暨展延工期乙案」致申訴廠商

延誤系爭工程之時程，係屬可歸責於招標機

關 之 情 ， 有 招 標 機 關 ○ ○ ○ ○ 字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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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777161 號函足憑。 

3、綜上，本件並無因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致

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之情事，顯見招標機關

依其論據作成原處分，過於率斷。 

（三）招標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作成原處

分，尚屬無據，分述如下： 

1、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機關辦理

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及

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十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

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準此，機關辦理採

購，如欲依上開條款通知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者，應以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

止契約為限，如無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或其他

由單方解除或終止契約之事由尚未成立者，既不

生解除或終止契約之效力，即難謂該當於上開條

款之通知要件，復按契約當事人之一方遲延給付

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於

期限內不履行時，得解除或終止契約，民法第 254

條復有明文。又債權人非因債務人遲延給付當然

取得契約解除權，必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如

於期限內不履行時，始得解除契約，此觀民法第

254 條之規定自明。（詳見最高法院 31 年上字第

2840 號判例要旨）。即當他方有遲延給付之情

者，另一方負有定相當期限催告其履行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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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他方於期限內仍不履行者，方才取得契約解

除、終止權。 

2、招標機關未盡其定期催告之義務，業如上述，足

認招標機關未依法取得系爭契約終止權，而不生

終止系爭契約之效力，即難謂該當於本法上開條

款之通知要件，揆諸首揭意旨，原處分應予撤

銷，至為灼然。 

3、另就系爭工程育才樓前兩座舊遊具須取得

CNS12642 相關規範部分之爭議，分述如下： 

（1）就系爭工程投標須知、系爭契約圖號 A2 號

及詳細價目表等件以觀，均未記明須就舊遊

具之「整體」取得上開相關規範等文字，復 

參酌現行實務及申訴廠商多年來實作經

驗，倘以系爭工程之前開兩座舊遊具之現

況，即僅更換部分設備，而絕大部分仍為舊

組件之情況下，該舊組件部分並不能取得上

開「整體」規範證明，故申訴廠商於釐清招

標機關之需求後發現該需求不能達成，即於

105年 8月 11日函詢招標機關倘僅就依系爭

契約約定更換之新組件部分取得 CNS12642

規範是否可行？然招標機關置若罔聞，不予

回應。 

（2）況招標機關於 106 年將系爭工程重新發包，

並將上開舊遊具工程部分更改為「整組拆除

運棄」，並「整組遊具須取得 CNS12642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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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合格證明文件」，係與申訴廠商前揭因僅

更換部分組件而不能取得上開規範證明文

件之主張，不謀而合。是招標機關如認申訴

廠商上開因僅更換部分組件而無法就舊遊

具之「整體」取得 CNS12642 規範證明係推

諉卸責之詞，惟其於重新發包後所更正之工

程項目為將上開舊遊具部分「整組拆除運

棄」，並「整組遊具須取得 CNS12642 規範

合格證明文件」，更能顯示招標機關對申訴

廠商之前揭要求係屬自始客觀不能，甚為明

確。 

（3）另招標機關援引最高法院 101 年度台上字第

962 號民事判決理由認申訴廠商於投標時，

仍得審閱施工圖…等，決定是否增列項目，

或評估契約文件後依本法第 41 條提出釋疑

或當場異議云云，然本案之系爭工程非為漏

項及數量不足之爭議，上開判決見解於本案

並無適用之餘地，併此敘明。 

（4）末參以己○○建築師與會陳稱：CNS12642

相關驗證程序係始於系爭工程完成之際，惟 

本工程未及完成即遭招標機關以原處分終

止系爭契約，亦即招標機關與申訴廠商尚處

於討論取得範圍及相關議題之際，招標機關

即片面認定申訴廠商未依約取得相關規範

證明，顯見屢次擬制申訴廠商無履約意願而

欲終止系爭契約，並羅織申訴廠商有違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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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情而欲將申訴廠商刊登於政府公報，堪認

招標機關憑藉其行政機關身分及權力，三番

兩次欲作成對申訴廠商不利之處分，除限

制、剝奪申訴廠商之權力外，其違法、不當

之處分亦對申訴廠商之名譽造成相當之傷

害，再予敘明。 

（四）招標機關招標文件之規格瑕疵、招標文件內設備

圖樣（下稱系爭設備圖樣）之同等品審查標準不

明、系爭設備圖樣同等品之審查委員人員素質不

一等情，本件爭議不可完全歸責申訴廠商之情事。 

1、按「被上訴人（即機關）之招標須知內僅單純記

載內建硬碟，而未對於該『內建硬碟』有任何定

義，則兩造對之有爭議，其文字不明確之不利益

應歸由被上訴人承擔」（詳參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 100 年度重上字第 30 號民事判決、臺中高

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更一字第 2 號判決意

旨），可知本件工程投標須知關於大型遊具部分

僅為示意圖，致兩造對之有爭議，該圖面不明確

之不利益應歸由機關即招標機關承擔，而上開判

決即此因不明確所生之不利益歸由機關承擔，因

而判決撤銷原處分，先予敘明。 

2、查本件招標機關於本件採購申訴案第二次預審會

議中自承：系爭工程第一次及第二次同等品審查

會議，僅有一位審查員委重疊，亦即第一次及第

二次同等品審查會議之審查委員素質不一，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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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機關前後兩次審查標準迥異，且互核第二次送

審之 3 份審查表及審查表結果，細譯該審查表結

果竟記載未在審查表出現之如「…鍍鋅方管於夏

天易受熱產生高溫致學童有燙傷或無法使用之

疑慮…」、「鋁合金座椅於夏天易受熱產生高溫致

學童有燙傷或無法使用之疑慮…」、「高度皆偏

高，沒有考量小學或幼兒園階段使用時學童發展

個別的差異」等文字，顯有審查意見不明確之情。 

3、又招標機關於審查時本應一次提出所有缺失要求

申訴廠商補正，卻未為之，而採取先指出部分缺

失，待申訴廠商補正後，於審查時復再提出其他

缺失，縱然申訴廠商依審查意見予以補正後，招

標機關再提出其他新缺失要求申訴廠商修正。招

標機關對此顯有故意刁難申訴廠商，使其始終未

能完成修正及交付工作之情形，已有違「行政行

為應以誠實信用方法為之」之基本則要求，殊為

可議。 

4、更甚者，招標機關於第二次同等品審查結果竟以

如工程會第 11481章之兒童遊戲設施等未於系爭

契約或招標文件拘束兩造之規定以為審查標準

相繩，致申訴廠商在作業上諸多之困擾及無謂的

成本耗費，申訴廠商雖曾多次口頭陳情，惟均未

獲招標機關善意回應。且招標機關給予申訴廠商

修改上開同等品送審文件之期限亦十分有限，第

一次同等品送審之修改期間為 14 日、第二次同

等品送審之修改期間僅為 7 日。反觀招標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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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就第二次同等品之審查期即長達 5 個月之久，

然每次審查意見中卻可見諸多新增修改項目及

意見，是招標機關豈可謂申訴廠商有上開終止契

約之事由？ 

5、招標機關以 106 年 5 月 13 日審查表並擷取其他

對申訴廠商不利之片段而做成第二次審查結

果，尚乏依據，分述如下： 

（1）再者，因招標機關將審查人之簽章隱匿，故

以下就 106 年 3 月 13 日審查表（下稱審查

表 1）；106 年 5 月 13 日審查表（下稱審查

表 2）；未載具日期之審查表（下稱審查表

3）。互核審查表 1 至 3 可知，舉例如大型遊

具之功能效益部分，審查表 1 及審查表 3 皆

判定為符合或近似，惟招標機關逕以審查表

2 之認定為最終審查結果，使審查人 1 及審

查人 3 所作之審查意見，形同具文，簡言之，

申訴廠商第二次提送之同等品審查，實質上

來看僅有一位審查委員即審查人 2 而已。 

（2）又細譯審查人製成審查表 1、3，縱有不合理

之處，而其不合理之處，申訴廠商業已發函

表達意見，此不贅述，惟非如審查人 2 所作

成之審查表 2 所示，申訴廠商第二次提送之

同等品審查文件全然為不符合之判定，是審

查人 1、3 與審查人 2 之審查意見相差甚距，

堪認同等品之審查委員人員素質不一，然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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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機關以審查表 2 為本，並擷取其他對申訴

廠商不利之片段而做成第二次審查結果，尚

乏依據。 

6、綜觀招標機關歷次所述之缺失，多屬細節性等事

項，縱認申訴廠商未為補正，仍難認申訴廠商過

失達重大程度。招標機關既未能明確列出所有缺

失，使申訴廠商知悉應如何修正，顯見招標機關

亦有過失，不可完全歸責於申訴廠商；又申訴廠

商之缺失並未達情節重大之程度，招標機關卻以

申訴廠商輕微之缺失未修正，即解除契約並做成

原處分，顯已有違反比例原則，為濫用權力之違

法處分。 

7、是以招標機關認申訴廠商有延誤履約情節重大而

作成原處分等情，過於率斷，應予撤銷。 

（五）退萬步言，縱認本件具有「可歸責事由，致延誤

履約期限或致解除或中止契約」，亦非屬重大違約

情形，招標機關所為之原處分不合比例原則，分

述如下： 

1、按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 3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

聯席會議決議：「依政府採購法第 1 條規定及同

法第 101 條之立法理由可知，政府採購法之目

的在於建立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維護公平、

公正之競爭市場，並排除不良廠商，以達有效率

之政府採購。而採購契約成立後，得標廠商即負

有依債務本旨給付之義務，茍未依債務本旨為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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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並有可歸責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或採

購契約被解除或終止，即該當於第 1 項第 10 款

所稱『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

限』，或第 12 款所稱『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

致解除或終止契約』，不以全部可歸責為必要。

至是否予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仍應審酌違約情

形是否重大（參照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之立法

理由）及符合比例原則。」可知政府機關因廠商

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所載事由而將廠商刊

登政府採購公報，實係其機關內部警示機制，主

要目的在於限制不良廠商再度危害機關，故廠商

是否應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考量重點，在於是

否有對政府機關警示之必要。至於是否有警示必

要，回歸於契約本質，無非著眼於當事人履約義

務違反之嚴重性。基此，其中該條第 1 項第 12

款關於「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

契約，是否應對得標廠商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處

分，其判斷基準在於得標廠商履約義務違反情節

與警示必要性之衡量（最高行政法院 105 年度

判字第 529 號判決意旨參照）。 

2、次按，「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採取

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有多種同樣能達

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

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

的之利益顯失均衡。」、「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

般法律原則之拘束。」分別為行政程序法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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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所明定，準此，辦理採購機關依據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對廠商作成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處

分時，自應遵循前開規定，亦即應分別檢視其是

否符合適當性、必要性及衡量性之要件，蓋政府

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各款所為刊登政府公

報之行政行為，除涉及廠商商譽外，更產生限制

廠商參與公共工程之權利，是若廠商遭刊登政府

公報，侵害其權利甚鉅，辦理採購機關自應遵守

行政程序法第 4 條及第 7 條之規定，審慎為之。

申言之，採購契約成立後，辦理採購之機關發現

廠商有「因可歸責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

情事，雖可依據契約暨民法相關規定，解除或終

止契約，然機關將該事由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予

以停權處分，依上述說明，除應審查、判斷廠商

「違約情節」是否重大外，並應衡酌：（一）對

上開違約廠商予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令其在本

法第 103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之 1 年期間內不得

（限制、剝奪）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

廠商，所為對該廠商工作權與財產權之限制，有

助於提升政府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等

公共利益目的之達成。（二）除依契約及民法相

關規定解除或終止契約，並請求廠商債務不履行

之損害賠償或給付違約金等外，為落實本法立法

揭示之公共利益目的，有併將違法廠商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使生上開停權效果之必要。（三）維

護本法所欲建立之「公平、公開採購程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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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等公共利益，

與限制違法廠商工作權暨財產權所造成之損害

間，非顯失均衡（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度判字第

535 號判決意旨參照），若辦理採購機關苟未審酌

廠商違約情形是否重大及考量比例原則，僅因廠

商有得終止、解除契約之情事，而不論可歸責情

節之輕重，一律予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自與本

法之立法目的不符，其處分尚難認係合法，合先

敘明。 

3、是申訴廠商就系爭工程履約部分是否存有嚴重違

反履約義務致警示其他政府機關乙節，已屬有

疑。況系爭工程存有規格限制競爭即系爭工程爭

議部分等情，業如申訴書所述，申訴廠商並就該

爭議部分提起同等品審查，倘招標機關挾其契約

當事人之身份，並握有行政機關之權力，一面操

弄本法賦予申訴廠商提起同等品審查之權，亦即

就系爭契約，申訴廠商業已提送三次同等品送審

資料，然迭次招標機關皆以不同之組成成員、不

同之審查標準而作成不合格之審查結果，以致申

訴廠商就前次審查結果提出新送審資料後，仍被

招標機關判定審查不合格，申訴廠商就此部分亦

感到無力且無所適從。 

4、招標機關操弄著契約當事人片面終止契約之權

力，亦即招標機關將上揭同等品審查之時程單方

面全部歸責於申訴廠商後，逕認申訴廠商有「因

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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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重大者；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本契約者；申訴

廠商未依本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招標機關書面

通知日起 10 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

仍未改正者」等事由終止系爭契約，難欠公允並

侵奪申訴廠商之權益甚鉅。 

5、更甚者，招標機關竟結合契約當事人及行政機關

之權力，作成原處分以限制、剝奪申訴廠商之工

作權、財產權，然竟從未就系爭契約有規格限制

競爭之情予以修正、解決，使政府採購法就同等

品審查之條文規定形同具文，足有以合法外觀包

容不法手段之嫌。另招標機關自系爭工程自開工

日即 105 年 7 月 16 日至契約終止日即 106 年 6

月 28 日止（期間共為 348 日），從未召開系爭工

程協調會議，是招標機關不僅未依系爭契約第 21

條規定與申訴廠商協商解決問題，還惡意指稱申

訴廠商違反系爭契約第 20 條第 1 款第 5、8、11

目規定，並刻意片面惡意終止契約，更有甚者，

以本法第 101 條規定作為不當手段，擬使申訴廠

商汙名化，導致不公之情況發生，顯非立法者之

本意，亦非事理之平。 

（六）綜上所述，申訴廠商履約並無遲延情節重大情事，

亦非自始故意不為履約，更無惡意危害招標機關

之情況，自無前開刊登公報規定之適用，且招標

機關應受行政機關依法行政之拘束，申訴廠商亦

受我國法律賦予工作權與財產權之保障，招標機

關之原處分並無理由，且原異議處理結果，徒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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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廠商同等品送審未通過，全然漠視系爭工程

遲誤期間絕大部分係由招標機關不作為而肇生等

情，逕維持通知申訴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處

分，即有未合，應予撤銷。為保障申訴廠商之權

益，向 鈞會提出申訴，並希准予上開申訴廠商之

請求，實感德便。 

貳、招標機關陳述要旨 

一、請求： 

（ㄧ）關於撤銷原處分及異議處理結果部分，駁回申訴

廠商之申訴。 

（二）關於申訴費用由招標機關負擔部分，申訴不受理。 

二、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廠商提出申訴時，應繳納審議費。」、「申訴

事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提申訴會委員會議為不受

理之決議：…十、其他不予受理之情事者。」採購申

訴審議收費辦法第 3 條前段、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 11

條第 10 款定有明文。準此，申訴廠商請求申訴費用由

招標機關負擔乙節，應屬其他不予受理之情事，謹請

貴會就申訴廠商請求申訴費用由招標機關負擔部分，

作成申訴不受理之決議。 

（貳）事實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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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招標機關辦理系爭工程採購案，由申訴廠商於

105 年 7 月 11 日以 101 萬 6,000 元最低標得標，雙方

並簽立系爭工程契約書，約定本件履約期限為 105 年 8

月 28 日以前竣工。然申訴廠商僅完成部分遊樂器材地

墊鋪設，就新設遊具（含大型遊具、翹翹板、搖搖樂）

部分，申訴廠商於同年 7 月 25 日第一次送審遊具圖

面，經招標機關於同年 8 月 2 日以○○○○○○字第

1056774501 號函覆，其送審遊具圖面與招標文件設備

圖樣不符，申訴廠商遂於同年月 13 日以○○字

0105081302 號函請求招標機關依系爭工程之投標須知

貳、一般條款第 18 條第 3 款規定，就上開遊具圖面辦

理同等品審查，惟經招標機關兩次函催及兩次電聯催

告，申訴廠商遲至同年 10 月 7 日始將翹翹板及搖搖樂

規格詳圖檢送招標機關，並於同年 11 月 17 日始檢送

上開遊具之同等品規格、材質、尺寸詳圖及功能、效

益、價格比較表供招標機關進行同等品審查。其後，

招標機關邀集專家學者於同年 12 月 20 日進行第一次

同等品審查會議，認定申訴廠商所送審之上開遊具均

不合格（非同等品），並於 106 年 1 月 11 日函覆申訴

廠商該同等品審查不合格之結果，申訴廠商遂於同年

月 26 日再次檢送修正之同等品審查資料。招標機關至

同年 5 月間完成第二次同等品審查，復於同年 6 月 2

日函覆第二次同等品審查不合格之結果，並請申訴廠

商於文到後 7 日內修正後第三次送審。詎招標機關遲

至 106 年 6 月 20 日始接獲申訴廠商第三次同等品修正

之送審資料，招標機關遂於 106 年 6 月 22 日召開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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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會議，進行第三次同等品送審資料內容之初審，

判定不合格，並於 106 年 6 月 28 日以○○○○○○字

第 1066773567號函覆申訴廠商第三次同等品審查不合

格之結果，同時依系爭契約第 20 條規定函知申訴廠商

終止契約，且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 10 款、12 款規定

作成處分。申訴廠商不服上開函文，即於 106 年 7 月

17 日提出異議，經招標機關 106 年 7 月 28 日函覆審查

認定異議無理由，原處分予以維持，復申訴廠商向 鈞

會提出申訴，招標機關爰依採購申訴審議規則陳述意

見，合先敘明。 

（叁）實體理由 

（一）招標機關依系爭契約第20條第1款第5、8、11目、

同條2款、本法第101條第1項第10款規定，將申訴

廠商刊登公報，應屬適法： 

1、按系爭契約第20條第1款第5目規定：「乙方（即

○○公司）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即招

標機關）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

之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

失：… （五）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延誤

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同條第2款規定：

「第1款第5目所稱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

指履約進度落後（1）    %以上（未填時巨額採

購為10；於其他採購為20），且日數達10日以上

（2）其它：   （未選擇時為（1））」；本法

第101條1項第10款規定：「機關辦理採購，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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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

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

期限，情節重大者。」；本法施行細則第111條

第1項規定：「本法第一百零一條第一項第十款

所稱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機關得於招標文

件載明其情形。其未載明者，於巨額工程採購，

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十以上；於其他採購，指

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二十以上，且日數達十日以

上。」、第111條第2項第1、2款規定：「前項百

分比之計算，應符合下列規定：一、屬尚未完成

履約而進度落後已達前項百分比，機關應先通知

廠商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如機關訂有履約

進度計算方式，其通知限期改善當日及期限末日

之履約進度落後百分比，分別以各該日實際進度

與機關核定之預定進度百分比之差額計算；如機

關未訂有履約進度計算方式，依逾期日數計算

之。二、屬已完成履約而逾履約期限，或逾最後

履約期限尚未完成履約者，依逾期日數計算

之。」，而所謂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係指廠

商履行契約客觀上發生違反約定或法定事由，而

肇因於其怠於注意，致違約情形發生，因其欠缺

必要之注意，以致契約無法有效履行，達於可以

指責之程度（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判字第1773

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採購預算總額為128萬

9,405元，決標金額為101萬6,000元，開工日為105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4.aspx?p=ExKZIgGGiQD19KUxjSulmdoRNiZ%2bu6AvDESPtVfozpEaVG%2fGUxpEKZI%2bTNx%2fxvB1m9EYLFnJW6ySOfqQ4ijMjA%3d%3d
http://fyjud.lawbank.com.tw/content4.aspx?p=ExKZIgGGiQD19KUxjSulmdoRNiZ%2bu6AvDESPtVfozpEaVG%2fGUxpEKZI%2bTNx%2fxvB1m9EYLFnJW6ySOfqQ4ijMjA%3d%3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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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7月5日，履約期限至105年8月28日止。 

2、為便利  鈞會迅速瞭解本件雙方來往函文與事

實，依時間序、發文字號以及函文要旨，茲整理

表格如后： 

（1）綜整招標機關、申訴廠商往來函文之時序表： 

發文

者 
日期 發文字號 函文要旨 

證據編號 落後履約

進度 

申訴

廠商 

105/7/25 ○ ○ 字 第

0105072501

號 

檢送新設遊具及翹

翹板送審圖面。 

陳證 9  

招標

機關 

105/8/2 ○○○○○

○ 字 第

1056774501

號 

審查不符，請修正。 陳證 10  

申訴

廠商 

105/8/11 ○ ○ 字 第

0105081101

號 

舊遊具器材需取得

符合 CNS12642 規範

證明顯屬不能 

陳證 11  

申訴

廠商 

105/8/13 ○ ○ 字 第

0105081302

號 

申請使用同等品 陳證 12  

招標

機關 

105/9/2 ○○○○○

○ 字 第

1056775126

號 

1. 請申訴廠商補正

翹翹板與搖搖馬

遊具詳圖。 

2. 招標文件業已載

明舊遊具需取得

CNS12642規範合

格證明文件，申訴

廠商並無異議。 

陳證 13 監造單位

估算 105

年 8月 28

日系爭工

程履約進

度為

27.04%，

自斯時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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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據工程採購契

約書第 21 條第 3

項第 1 款，明定履

約爭議發生後，

「與爭議無關或

不受影響之部分

應繼續履約」。 

始申訴廠

商均未再

進場施

作。 

陳證 30 

招標

機關 

105/10/4 ○○○○○

○ 字 第

1056775778

號 

1. 函催申訴廠商應

補正送審圖。 

2. 函知申訴廠商與

爭議無關或不受

影響部分應繼續

履約，但申訴廠商

仍無積極作為。 

陳證 14 同上 

申訴

廠商 

105/10/7 ○ ○ 字 第

0105100701

號 

1. 檢送翹翹板及搖

搖樂規格詳圖送

審資料。 

2. 請招標機關驗收

付款。 

陳證 15 同上 

招標

機關 

105/11/7 ○○○○○

○ 字 第

1056776476

號 

105 年 8 月 2 日即行

文申訴廠商補正送

審圖面，期間共行文

2 次，招標機關迄至

105 年 10 月 11 日才

接獲送審圖。 

陳證 16 同上 

申訴

廠商 

105/11/17 ○ ○ 字 第

0105111701

號 

檢送大型遊具及翹

翹板、搖搖樂同等品

之規格、材質、尺寸

詳圖及功能、效益、

價格比較表 

陳證 17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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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

機關 

105/12/12 ○○○○○

○ 字 第

1056777161

號 

召開審查會議，請申

訴廠商指派人員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參

與報告。 

陳證 18 同上 

招標

機關 

106/1/11 ○○○○○

○ 字 第

1066770188

號 

同等品專家學者審

查會議不合格，細項

原 因 說 明 附 件 所

示，請逐項檢查並修

改，請於文到後 14

日將修正後送審圖

送招標機關複查。 

陳證 19 同上 

申訴

廠商 

106/1/26 ○ ○ 字 第

0106012601

號 

1. 檢送修正後之詳

圖。 

2. 質疑同等品專家

學者之審查意見。 

3. 質疑同等品同等

品審查委員之公

正性。 

陳證 20 同上 

招標

機關 

106/4/21 ○○○○○

○ 字 第

1066771993

號 

1.106 年 2 月 22 日因

專家學者因故無法

如期完成審查，另多

聘專家學者進行審

查，目前正在審查

中。 

陳證 21 同上 

招標

機關 

106/6/2 ○○○○○

○ 字 第

1066772930

號 

召開第二次同等品

學者專家審查結果

皆不符合，請申訴廠

商於文到七日內針

對審查結果修正後

再次送審。 

陳證 2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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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

廠商 

106/6/19 ○ ○ 字 第

0106061901

號 

1. 檢送第三次修正

後送審詳圖。 

2. 質疑學者專家審

查意見。 

 

陳證 23 同上 

招標

機關 

106/6/28 ○○○○○

○ 字 第

1066773567

號 

1. 函知申訴廠商終

止契約。 

2. 敘明申訴廠申檢

送之同等品審查

資料，經招標機關

邀集專家學者進

行二次同等品審

查，均不合格。 

3. 第三次檢送之審

查資料，經招標機

關形式審查，認定

不合格。 

4. 申訴廠商已違反

採購法第 101 條

第１項 10、12 款

規定，若未提出異

議，將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 

陳證 24 同上 

（2）查，申訴廠商 105 年 7 月 25 日以○○字第

0105072501 號函請求以同等品履約，並檢送

遊具及翹翹板送審圖面；招標機關即於 105

年 8月 2日以○○○○○○字第 1056774501

號函覆申訴廠商，其所送審之遊具圖樣與招

標文件設備圖樣不符，請修正；申訴廠商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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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5 年 11 月 17 日始將欲送審資料送至招

標機關；招標機關即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進

行遊樂器材同等品專家學者審查會議，並於

106 年 1 月 11 日以○○○○○○字第

1066770188 號函，通知申訴廠商，其所送審

同等品圖樣（包括大型遊具、翹翹板、搖搖

樂）皆不合格，請於文到後 14 日將修正後

送審圖送招標機關複查，此有上開函文：「說

明：二、根據會議結果專家學者評定○○字

0105111701 號函所送審之同等品：大型遊

具、翹翹板、搖搖樂皆不合格，細項原因說

明如附件所示，請逐項檢查並依附件細項說

明逐一作修改，並將已修改之處標記於附件

頁數。三、請於文到後 14 天內將修正後送

審圖一式七份送本校複查，若逾 14 天則視

同無繼續履約意願。」可憑；申訴廠商雖於

106 年 1 月 26 日再次檢送送審資料，惟仍

「未」依同等品專家學者審查之意見進行修

正；招標機關於 106 年 2 月 22 日開始進行

第二次學者專家之審查，然部分專家學者因

病、出國無法擔任第二次審查，招標機關不

得已需另聘其他專家者進行審查。 

（3）嗣招標機關 106 年 6 月 2 日函覆申訴廠商，

根據第二次同等品專家學者審查結果，仍不

合格，請申訴廠商於文到 7 日內針對審查結

果修正後再次送審，此有該函文：「…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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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校『招標機關遊樂器材汰換工程』案

號 1050628，第二次遊樂器材同等品學者專

家審查結果皆不符合，請 貴公司於文到七

日內針對審查結果修正後再次送審，詳如說

明…說明:…九、請 貴公司於文到七日內針

對審查結果修正後第三次送審，若逾七日則

視同無繼續履約意願，本校將依政府採購法

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辦理後續程序。…」

可稽。詎料申訴廠商遲至 106 年 6 月 20 日

才提出送審資料至招標機關，顯已逾越上開

7 日之期限（必須於 6 月 9 日前提出）。又

申訴廠商第三次送審資料，仍未依學者專家

審查意見進行修正，準此，招標機關遂於 106

年 6 月 22 日召開校內審查會議，進行第三

次同等品送審資料內容之初審（形式審

查），判定不合格，並於 106 年 6 月 28 日

函知申訴廠商終止契約，此有招標機關 106

年 6 月 28 日○○○○○○字第 1066773567

號函：「…詎本校迄同年月 20 日始接獲貴

公司第 3 次同等品審查資料，已逾本校限期

改正之期間，隔日（21 日）本校業務單位先

就送審資料做形式審查，發覺貴公司除未依

本校 106 年 6 月 2 日○○○○○○字第

1066772930 號函引採購法第 26 條執行注意

事項第 10 項第 2 款要求貴公司第 3 次同等

品送審時，應敘明並提供同等品之廠牌，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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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及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比較表等相關

資料，亦未做修正對照表供專家學者複審，

且貴公司僅就第 2次專家學者之意見做部分

修改，本校遂於同年月 22 日召開校內審查

會議，進行第 3 次同等品送審資料內容之初

審，判定不合格…」可證。 

3、再按「…經查申訴廠商係於 102 年 10 月 2 日第 1

次提送施工計畫書及品質計畫書予招標機關審

查，經招標機關審查不合格，並於 102 年 10 月

15 日函復申訴廠商有關審查意見，並要求申訴廠

商於 102年 10月 24日重新提送。申訴廠商於 102

年 10 月 24 日第二次提送前開計畫書，惟仍未通

過審查，故招標機關於 102 年 11 月 4 日函復申

訴廠商有關審查意見，且要求申訴廠商於 102 年

11 月 13 日重新提送，另依「工程規範」第 2 點

第 1 款第 2 目規定：「整體施工計畫機關審查不

合格時，得請廠商限期改善缺失後重新提送，機

關並得以書面通知廠商逕為指定開工日期起算

工期。」招標機關指定 102 年 11 月 13 日為開工

日，並開始起算工期。申訴廠商於 102 年 11 月

13 日第三次提送施工計畫、品質管理計畫及勞工

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經招標機關審查仍未通過，

招標機關於 102 年 11 月 22 日函復申訴廠商，要

求申訴廠商於 102 年 12 月 3 日前重新提送修正

後之計畫，至此申訴廠商並未再提送修正之計畫

送審，故招標機關於 103 年 2 月 19 日解除本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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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次查申訴廠商未再依招標機關指示提送修正

之計畫後，招標機關曾於 102 年 11 月 28 日召開

第一次工地協調會議，會議結論記載請申訴廠商

儘速辦理改善並重新提送，並再次重申本工程已

於 102 年 11 月 13 日開工並起算工期；另招標機

關亦於 102 年 12 月 12 日及 103 年 1 月 23 日函

復申訴廠商要求改善，其中 103 年 1 月 23 日之

函文內容，要求申訴廠商於接獲該通知次日起 10

日內改正完成，並提送趕工計畫，惟申訴廠商仍

未於期限內完成改正。依「工程規範」第 2 點第

1 款第 3 目規定：「機關審核整體施工計畫期間

如已起算工期，就工期內機關審核時間部分不計

工期。」故本工程自招標機關指定開工日（即 102

年 11 月 13 日）已開始起算工期，至招標機關 103

年 1 月 23 日限期改善之通知日，其中扣除招標

機關之審查期間 10 日（即申訴廠商第三次之提

送日 102 年 11 月 13 日至招標機關函復審查意見

與結果日 102 年 11 月 22 日），共計 62 日。又

工期起算日（102 年 11 月 13 日）至預定竣工日

103 年 2 月 20 日，共計 100 日，故按照日數之比

例，申訴廠商於招標機關 103 年 1 月 23 日限期

改善之通知日，於本工程之落後進度應已逾

20%，且日數已逾 10 日以上，故招標機關之停權

已符合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謂

『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之要件。…」（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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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市政府 103 年訴 103017 號採購申訴審議判斷

書理由參照）。 

4、經查，招標機關 105 年 9 月 2 日即催告申訴廠商：

「說明：…八、根據工程採購契約第二十一條第

三項第一款，明定履約爭議發生後，「與爭議無

關或不受影響之部分應繼續履約」…」，以及招

標機關於 105 年 10 月 4 日函知申訴廠商一再重

申，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部分應繼續履約，然

申訴廠商仍無積極作為，此亦有招標機關 105 年

10 月 4 日○○○○○○字第 1056775778 號函：

「四、根據標案案號 1050628 工程採購契約書第

二十一條第三項第一款說明：與爭議無關或不受

影響之部分應繼續履約。但經甲方同意無須履約

者不在此限。第二款說明：乙方因爭議而暫停履

約，其經爭議處理結果被認定無理由者，不得就

暫停履約之部分要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免除本契

約責任。本校去函二次與去電二次均要求○○實

業有限公司須繼續履約與爭議無關事項（有爭議

為大型遊具部分），但貴公司仍無積極作為。」

可稽，堪認申訴廠商應繼續履約而「未」依約完

成。 

5、又，申訴廠商自招標機關 105 年 9 月 2 日函知限

期改善，應繼續履約卻未依約完成，迄至 106 年

6 月 28 日招標機關函知申訴廠商終止契約以及

將刊登政府公報，期間為 299 天，再扣除同等品

審查期間（自申訴廠商核備完整圖面資料至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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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審查完畢），即第一次同等品審查部分，自

105 年 11 月 17 日至 106 年 1 月 11 日期間，合計

為 55 日；第二次同等品審查部分，自 106 年 1

月 26 日至同年 6 月 2 日期間，合計為 127 日；

第三次同等品審查部分，自 106 年 6 月 19 日至

同年月 28 日期間，合計為 9 日，綜上，總計為

191 日（55 日＋127 日＋9 日＝191 日）；是逾期

日數 299 日扣除同等品審查期間 191 日，申訴廠

商已逾期 108 日（299-191=108），又本案開工

日為 105 年 7 月 5 日，履約期限至 105 年 8 月 28

日止，工期日數為 54 日，故按照日數之比例，

申訴廠商於招標機關 105 年 9 月 2 日限期改善之

通知日，於本採購案之落後進度應已逾 20%，且

日數已逾 10 日以上，故招標機關刊登政府公報，

已符合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謂「延誤

履約期限，情節重大」之要件，招標機關依系爭

契約第 20 條第 1 款第 5、8 目、同條第 2 款規定，

向申訴廠商終止契約，且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

第 10 款規定將申訴廠商刊登政府公報，以及異

議處理結果均屬適法，應予維持。 

6、復，本案履約期限為 105 年 8 月 28 日，預定進

度為 100％，然據本案監造單位己○○建築師事

務所出具之履約進度表暨現場施作照片、新北市

○○區國民小學工程結算明細表，監造單位依本

案詳細價目表，申訴廠商應施作之項次（包括全

部發包工程、間接工程、設備部分），估算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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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28 日申訴廠商之實際履約進度僅為

27.04%，落後預定履約進度為 72.96%（105 年 9

月 2 日申訴廠商之履約進度，至契約終止日 106

年 6 月 28 日期間，申訴廠商均未再進場施作，

是履約進度均僅為 27.04%），顯然可歸責於申訴

廠商，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而有本法施

行細則第 111 條第 2 項第 1 款規定所述之情事。

再參酌招標機關 105 年 9 月 2 日即催告申訴廠

商：「說明：…八、根據工程採購契約第二十一

條第三項第一款，明定履約爭議發生後，「與爭

議無關或不受影響之部分應繼續履約」…」，以

及於 105 年 10 月 4 日函知申訴廠商一再重申，

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部分應繼續履約，然申訴

廠商迄今仍無積極作為，此亦有 105 年 10 月 4

日○○○○○○字第 1056775778 號函：「四、

根據標案案號 1050628工程採購契約書第二十一

條第三項第一款說明：與爭議無關或不受影響之

部分應繼續履約。但經甲方同意無須履約者不在

此限。第二款說明：乙方因爭議而暫停履約，其

經爭議處理結果被認定無理由者，不得就暫停履

約之部分要求延長履約期限或免除本契約責

任。本校去函二次與去電二次均要求○○實業有

限公司須繼續履約與爭議無關事項（有爭議為大

型遊具部分），但貴公司仍無積極作為。」可稽，

堪認申訴廠商應繼續履約而「未」依約完成，迄

106 年 6 月 28 日已逾期近 1 年，扣除與爭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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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受影響之部分實際履約進度仍僅為 27.04%，落

後預定履約進度為 72.96%，招標機關依系爭契約

第 20 條第 1 款第 5、8 目、同條第 2 款規定，向

申訴廠商終止契約，自屬合法有據。 

7、申訴廠商狀稱：「…系爭工程招標機關於同等品

審查期間及等待期間共計 277 日（其計算式為：

86+55+127+9=277）…」（見申訴補充理由書（五）

第 4 頁第 6 行以下）云云。惟： 

（1）觀系爭契約第 19 條第 7 款規定：「乙方依

前款請求契約變更，應自行衡酌預定施工時

程，考量（查、試）驗所需時間及甲方受理

申請審查及核定期程後再行適時提出，並於

接獲甲方書面同意後，始得依同意變更情形

施作。除因甲方逾期未核定外，不得以資料

送審為由，提出展延履約期限之申請。」，

是申訴廠商本應自行衡酌預定施工時程，於

第一時間提供完備送審圖面，卻遲遲「未」

提供完備之送審圖面，經招標機關一再函

催，始得召開審查會議，倘仍需扣除等待期

間而不視為逾期日數（此為假設語氣），申

訴廠商將可透過行政作業程序，刻意不提供

完備之送審圖面，一再延宕本案採購之期

限，終不符本法第 1 條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

之採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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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退萬步言，縱如申訴廠商狀稱應扣除審查期

間及等待期間共 277 日，申訴廠商自招標機

關 105 年 9 月 2 日函知限期改善，應繼續履

約卻未依約完成，迄至 106 年 6 月 28 日招

標機關函知申訴廠商終止契約以及將刊登

政府公報，期間為 299 天，扣除申訴廠商主

張之同等品審查期間及等待期間共 277 日，

準此，逾期日數 299 日扣除同等品審查期間

以及等待期間共 277 日，申訴廠商仍逾期 22

日（299-277=22），再參酌本案開工日為 105

年 7 月 5 日，履約期限至 105 年 8 月 28 日

止，工期日數為 54 日，故按照日數之比例，

申訴廠商於招標機關 105 年 9 月 2 日限期改

善之通知日，於本採購案之落後進度應已逾

20%（22÷55=0.40），且日數已逾 10 日以上，

故招標機關刊登政府公報已符合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謂「延誤履約期限，情

節重大」之要件，招標機關將申訴廠商刊登

政府公報，以及異議處理結果自屬合法。 

（二）關於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

約之部分，依系爭契約第 20 條第 1 款第 8、11 目、

同條 2 款、本法第 101 條 1 項第 12 款規定，將申

訴廠商刊登公報，應屬適法： 

1、按「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

應將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

議者，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十二、因可歸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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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本法

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定有明文，復觀系爭契

約第 20 條第 1 款第 8、11 目規定：「乙方（即申

訴廠商）履約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即招標

機關）得以書面通知乙方終止契約或解除契約之

部分或全部，且不補償乙方因此所生之損失：… 

（八）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本契約者。… （十

一）乙方未依本契約規定履約，自接獲甲方書面

通知日起 10 日內或書面通知所載較長期限內，

仍未改正者。」。再依本案投標須知第一、採購

目的：「本校遊樂器材新設及舊遊具拆除整修後

符合 CNS12642 及 CNS12643 國家標準規範並取

得合格證明文件。」，以及系爭契約第 22 條第 11

項：「遊樂器材均須取得符合國家標準 CNS12642

及 CNS12643 合格證明文件。」，顯見本案採購

之目的，開宗明義即已表明汰換遊具需符合

CNS12642 及 CNS12643 國家標準規範，而為申

訴廠商投標時即已明知，先予敘明。 

2、復，就育才樓前現有舊遊具部分，申訴廠商主張：

該兩座舊遊具僅設計需增設護欄一面及溜滑梯更

新一座，惟實際上需更換多樣零組件始能符合

CNS12642 之規定為由，此部分取得 CNS12642 規

範合格證明文件顯屬不能云云。惟： 

（1）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給付不能

者，債權人得請求賠償損害；前項情形，給

付一部不能者，若其他部分之履行，於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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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無利益時，債權人得拒絕該部之給付，請

求全部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民法第 226 條定

有明文。又民法上所謂「給付不能」，係指

依社會觀念其給付已屬不能者而言，亦即債

務人所負之債務不能實現，已無從依債務本

旨為給付之意。如依社會通常觀念，尚有給

付可能，即不能謂給付不能。至給付困難，

如買受人無資力支付價金；或應給付之物有

瑕疵而能補正者，則難謂為給付不能」，最

高法院 94 年度台上字第 1963 號判決意旨參

照。 

（2）姑不論按系爭契約圖號 A2 之設計施作是否

確有不能取得 CNS12642 規範合格證明文件

之情形，本件契約圖號 A2 備註既已載明「現

有兩座舊遊具需取得 CNS12642 規範合格證

明文件」，系爭契約第 22 條第 11 款復規定：

「 遊 樂 器 材 均 須 取 得 符 合 國 家 標 準

CNS12642 及 CNS12643 合格證明文件」，且

詳細價目表項次壹-二-6 亦載明「試驗費（舊

遊具取得 CNS12642 規範合格證明文件）」，

均顯見就現有兩座舊遊具需取得 CNS12642

規範合格證明文件為申訴廠商之契約給付

義務，而觀申訴廠商上開主張，顯僅係其個

人主觀上片面認為按圖提出給付有困難，實

際上仍可依債之本旨提出給付（現有遊具取

得 CNS12642 規範合格證明文件），該給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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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仍屬可能，自與「給付不能」之情形有

間，是申訴廠商仍應依系爭契約債之本旨為

給付，就現有兩座舊遊具取得 CNS12642 規

範合格證明文件，始為的論。 

（3）查申訴廠商就其按系爭契約圖號 A2 之設計

施作是否確有不能取得 CNS12642 規範合格

證明文件之情形，「未」能舉證以實其說，

洵非可採，據此，申訴廠商無正當理由斷然

拒不履行系爭契約（即無正當理由「未」依

本件採購需求，「未」依契約所定取得現有

舊遊具之 CNS12642 規範合格證明文件），

招標機關自得就該尚未完成之部分（即現有

舊遊具取得 CNS12642 規範合格證明文

件），依前揭系爭契約第 20 條第 1 款第 8、

11 目規定，以書面通知申訴廠商終止該部分

契約，並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

規定刊登政府公報，原處分自屬合法有據。 

3、況，按「所謂總價承包之承攬契約，係由承包商

計算出相關之成本與利潤，向業主報價或投標，

經業主認可或決標後成立之承攬契約。且於工程

實務中，總價承攬之概念，係業主以一定之價金

請承包商施作完成契約約定之工項，關於其中漏

項或數量不足之部分，承包商於投標時，即可審

閱施工圖、價目表、清單等，決定是否增列項目，

或將缺漏項目之成本由其他項目分攤。尤其決標

方式採取最有利標評選，且價金納入計分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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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未得標廠商之價格略高於得標廠商，因其

評選分數較低而未能得標，倘總分（含投標價金

之分數）較高之廠商得標，嗣後卻以依契約所應

承擔之漏項或數量不足之風險轉嫁給業主，進而

要求提高工程款，此不啻為先低價搶標後，再巧

立名目增加工程款，自與最有利標決標之目的及

總價承攬契約之精神有悖。」（最高法院民事判

決 101 年度台上字第 962 號民事判決理由參

照）。查，申訴廠商自陳具有多年專業經驗，申

訴廠商於投標時，仍非不得審閱施工圖、價目

表、清單等，決定是否增列項目，或評估契約文

件後依本法第 41 條提出釋疑或當場異議，今申

訴廠商捨此不為，先低價搶標後，竟稱無法取得

CNS12642 及 CNS12643 規範證明，顯以不正當

手段妨礙其他廠商得標，並破壞總價決標制度，

顯有可歸責事由，招標機關通知申訴廠商終止契

約，刊登政府公報，顯然符合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規定，洵堪認定。 

4、又，申訴廠商狀稱：「…是延誤履約期程，縱係

可歸責於本公司，但是否依採購法第 101 條之規

定通知廠商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招標機關即招

標機關仍應依客觀情事為公平合理之判斷，斟酌

其適當性、必要性及均衡性予以審慎決定…」（見

申訴書第 6 頁第 1 行以下）、「…縱認系爭工程迄

今已逾 10 月為重大事由，然該延誤期間係屬可

歸責於招標機關等情，業如前述，亦即，系爭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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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延誤之履約期間係因招標機關不作為而致，堪

認機關即招標機關之可歸責性甚為嚴重…」（見

申訴書第 10 頁第 5 行以下）云云。惟： 

（1）按「依政府採購法第 1 條規定及同法第 101

條之立法理由可知，政府採購法之目的在於

建立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維護公平、公

正之競爭市場，並排除不良廠商，以達有效

率之政府採購。而採購契約成立後，得標廠

商即負有依債務本旨給付之義務，茍未依債

務本旨為給付，並有可歸責之事由，致延誤

履約期限，或採購契約被解除或終止，即該

當於第 1 項第 10 款所稱「因可歸責於廠商

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或第 12 款所稱

「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

約」，不以全部可歸責為必要。至是否予以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仍應審酌違約情形是否

重大（參照政府採購法第 101條之立法理由）

及符合比例原則。」（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 3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參照）。 

（2）經查，就新設遊具部分，招標機關業經三次

函催申訴廠商檢送補正同等品修正之送審

資料，俾利進行同等品審查，然申訴廠商一

再遲誤期限，且「未」斟酌歷次同等品審查

結果以修正其送審資料，致三次審查均認定

不合格；而就舊有遊具取取得 CNS12642 規

範合格證明文件部分，兩造已於契約中訂

http://jirs.judicial.gov.tw/FINT/FINTQRY04.asp?hir=all&N0=&sel_jword=%B1%60%A5%CE%A6r%A7O&N1=&N2=&N3=&Y1=&M1=&D1=&Y2=&M2=&D2=&kt=&kw=%ACF%A9%B2%B1%C4%C1%CA%AAk%26%B2%D7%A4%EE&keyword=%ACF%A9%B2%B1%C4%C1%CA%AAk%26%B2%D7%A4%EE&sdate=&edate=&ktitle=&lc1=&lc2=&lc3=&hi=all&EXEC=%ACd++%B8%DF&datatype=dtype&typeid=C&recordNo=1
http://jirs.judicial.gov.tw/FINT/FINTQRY04.asp?hir=all&N0=&sel_jword=%B1%60%A5%CE%A6r%A7O&N1=&N2=&N3=&Y1=&M1=&D1=&Y2=&M2=&D2=&kt=&kw=%ACF%A9%B2%B1%C4%C1%CA%AAk%26%B2%D7%A4%EE&keyword=%ACF%A9%B2%B1%C4%C1%CA%AAk%26%B2%D7%A4%EE&sdate=&edate=&ktitle=&lc1=&lc2=&lc3=&hi=all&EXEC=%ACd++%B8%DF&datatype=dtype&typeid=C&recordN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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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申訴廠商卻於低價得標後，片面主張給

付不能提出有困難，拒不履行契約，均導致

本件契約無法有效履行，履約進度嚴重落

後，依一般客觀情事為公平合理之判斷，堪

認申訴廠商顯有可歸責事由，招標機關通知

其終止系爭契約，且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

第 10、12 款規定作成之處分，並無違反行

政程序法第 7 條比例原則，申訴廠商狀稱…

系爭工程延誤之履約期間係因招標機關不

作為而致…云云，顯在脫免卸責，毫無所

據，應無理由。 

（三）再者，本件雙方「未」達成任何契約變更合意，

並作成書面紀錄，故仍應依系爭契約原定內容及

時程履行，不生履約時程暫停或延長之效果： 

1、按系爭契約第 19 條第 8 款規定：「本契約之變更，

非經甲方（即招標機關）及乙方（即申訴廠商）

雙方合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名或蓋章者，無

效。」。 

2、承前，申訴廠商於系爭契約履約過程中，於 105

年 7 月 25 日第一次送審遊具圖面，經招標機關

審查該送審遊具圖面與招標文件設備圖樣不

符，申訴廠商遂於同年 8 月 13 日以○○字

0105081302 號函請求招標機關依系爭工程之投

標須知貳、一般條款第 18 條第 3 款規定，就上

開遊具圖面辦理同等品審查，惟經招標機關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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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催及兩次電聯催告，申訴廠商遲至同年 10 月 7

日始將翹翹板及搖搖樂規格詳圖檢送招標機

關，並於同年 11 月 17 日始檢送上開遊具之同等

品規格、材質、尺寸詳圖及功能、效益、價格比

較表供招標機關進行同等品審查。其後，招標機

關邀集專家學者於同年 12 月 20 日進行第一次同

等品審查會議，認定申訴廠商所送審之上開遊具

均不合格（非同等品），並於 106 年 1 月 11 日函

覆申訴廠商該同等品審查不合格之結果，申訴廠

商遂於同年月 26 日再次檢送修正之同等品審查

資料。其後，招標機關於同年 5 月間完成第二次

同等品審查，復於同年 6 月 2 日函覆第二次同等

品審查不合格之結果。是以，本件申訴廠商遲延

交付同等品審查所需之規格、材質、尺寸詳圖及

功能、效益、價格比較表等資料在先，復經招標

機關邀集專家學者進行兩次同等品審查，均認定

申訴廠商送審之標的均「非」同等品，招標機關

因此無從同意變更契約改以該送審標的作為履

約標的，則系爭契約之變更，既「未」經雙方合

意，作成書面紀錄，並簽章於書面紀錄上，申訴

廠商依上開規定自仍應按系爭契約原定內容及

時程履行。 

（四）本件系爭工程採購案並「無」規格限制競爭之情

形： 

1、申訴廠商狀稱:「…招標機關於系爭設備圖樣中僅

有造型、品名之示意圖，其餘詳細之規格、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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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質皆無明確標示之詳圖，依一般投標廠商之經

驗法則，是招標機關於招標時所提供之系爭設備

圖樣係為僅供參考之圖樣，得標廠商於施工前提

供符合系爭設備圖樣相似，然其功能與效益相同

之遊樂設備即應符合新北市○○區○○國民小

學之目的與需求，然至本公司履約時始知悉招標

機關對外係以單獨虛偽之意思表示以符合政府

採購法相關之規定，然招標機關之真意係為系爭

設備規格限制競爭之情事（參 105 年 8 月 13 日

○○字 0105081302 號函），遂招標機關虛偽之意

思表示之作為，致使本公司於投標時限於錯誤，

實有違誠信原則、信賴保護原則顯屬不該亦屬不

當。…」（見申訴書第 6 頁倒數第 3 行以下）等

語。惟： 

（1）按本法第 26 條規定：「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

上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

其有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

機關所擬定、採用或適用之技術規格，其所

標示之擬採購產品或服務之特性，諸如品

質、性能、安全、尺寸、符號、術語、包裝、

標誌及標示或生產程序、方法及評估之程

序，在目的及效果上均不得限制競爭。招標

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

利、設計或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

應者。但無法以精確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

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諸如『或同等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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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者，不在此限。」。次按本法施行細則第

25 條規定：「本法第 26 條第 3 項所稱同等

品，指經機關審查認定，其功能、效益、標

準或特性不低於招標文件所要求或提及

者。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並

規定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廠商應於

投標文件內敘明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

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

查。招標文件允許投標廠商提出同等品，未

規定應於投標文件內預先提出者，得標廠商

得於使用同等品前，依契約規定向機關提出

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效益、標準或

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 

（2）查系爭工程之投標須知貳、一般條款第 18

條第 3 款規定：「招標文件如有要求或提及

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式、特

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之情形，允許投

標廠商提出同等品，其提出同等品之時機為

得標廠商得於使用同等品前，依契約規定向

機關提出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效

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供審查。」，

足見投標須知中已載明招標文件如有要求

或提及特定之設計及型式之情形，允許投標

廠商提出同等品，亦即本件招標文件附有新

設遊具之圖示及品質需求（需取得符合國家

標準 CNS12642 及 CNS12643 合格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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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一旦申訴廠商提出與該新設遊具圖示

所設計之功能、效益及品質需求相同或較優

者，即得依上開規定使用同等品，自無綁標

之問題。 

（3）況按，本法第 41 條規定：「廠商對招標文件

內容有疑義者，應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日期

前，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機關對前

項疑義之處理結果，應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日

期前，以書面答復請求釋疑之廠商，必要時

得公告之；其涉及變更或補充招標文件內容

者，除選擇性招標之規格標與價格標及限制

性招標得以書面通知各廠商外，應另行公

告，並視需要延長等標期。機關自行變更或

補充招標文件內容者，亦同。」。準此，參

與投標之相關廠商，如對招標文件中關於履

約作業方式存有疑義，自應於招標文件規定

之日期前，以書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以

利招標機關及時處理招標疑義，甚至將處理

結果公告或將招標文件予以補充變更公

告，以兼顧參與招標廠商間之公平性。查本

件採購案係關於學校遊樂器材汰換，涉及學

童之安全、教育及娛樂，招標機關於招標文

件中業已提供履約所需之遊具圖示，並載明

詳細之規格、尺寸、材質，申訴廠商既自忖

有能力參與投標並完成履約，自應依系爭契

約約定時程履約，縱認招標機關所提供之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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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圖示有規格上限制競爭之疑慮（此為假設

語氣，招標機關否認），申訴廠商亦應於招

標文件公告期間依本法第 41 條規定，以書

面向招標機關請求釋疑，本件申訴廠商捨此

不為，於低價搶標得標後，因無法符合招標

文件內容或作業履約方式，即率謂招標機關

所提供之遊具圖示有規格上限制競爭之情

形，並有妨礙垂直限制競爭、材料不具普遍

性或競爭性、取得不容易及聯合垂直限制競

爭、經銷商間無法自由買賣之情事，然卻未

見本件申訴廠商明確舉證以實其說，顯不足

採。 

（五）申訴廠商另狀稱：「…新北市○○區○○國民小學

既未於系爭契約明白『教示』，事後卻援引採購法

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12 款加以處罰，實有違誠

信原則。況系爭工程履約期間均未見招標機關適

時發函催告履行或通知如本公司延誤履約期限將

依法刊登公報等情事，是招標機關於作成原處分

前，除招標機關本具有可歸責之重大事由，致履

約進度落後之情外，亦未見其發函催告本公司履

約，顯已有違上開誠實信賴保護原則，是原處分

應予撤銷，至為灼然。…」（見申訴書第 11 頁第 5

頁）云云。然，招標機關業已多次函催申訴廠商

補正送審資料，且履約期限亦於系爭契約第 7 條

所明定，此既為申訴廠商所明知，豈可容任申訴

廠商事後以不知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12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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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為由，翻異雙方履約期限之契約條款？申訴

廠商上開狀稱…招標機關有違誠實信賴保護原

則…云云，顯屬無稽。 

（六）申訴廠商狀稱：「系爭工程簽約時，斯時擔任總務

主任甲○○（以下簡稱甲主任，已於 105 年 8 月 1

日退休，接任者為乙○○主任，以下簡稱乙主任）

即明示及暗示本公司人員丁○○君，系爭遊戲設

備圖說係校長指定集○國際有限公司戊○○提

供，可以向該公司購買，惟本公司不從校方指定

廠商購買，遂依約提出同等品之申請」（見申訴補

充理由書（一）第 6 頁）云云。惟查，此部分申

訴廠商空言未舉證以實其說，況且一再以不實情

事抹黑招標機關第一線採購人員之辛勞，僅為達

其影響 鈞會印象之目的，其心可議。 

（七）又，申訴廠商狀稱：「然招標機關於原處分除指摘

本公司有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情事

外，竟憑空多出同條項第 10 款」（見申訴補充理

由書（一）第 9 頁）等語。惟查： 

觀 106 年 6 月 28 日○○○○○○字第

1066773567 號函：「…五、貴公司因上開原因已違

反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十款『因可歸責於廠

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第十

二款『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

約者』規定，若貴公司認為本校所為之通知違反

採購法或不實者，得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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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以書面向本校提出異議，未提出異議者，將

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即申證一第 1 頁倒數第

6 行以下），足認招標機關於上開函文已載明申訴

廠商具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12 款規定之

情事，申訴廠商竟對於上開函文置若罔聞，顯有

誤會。 

（八）茲就歷次參與審查之專家學者意見及出席情形，

簡要補充陳述如下： 

1、關於 105 年 12 月 20 日第一次專家學者審查部分： 

（1）人數：4 名。 

（2）審查委員：遮隱姓名，分別以甲、乙、丙、

丁代稱。 

（3）審查意見：詳參陳證 25、25-1 之同等品審查

表。 

2、關於 106 年 3 月 13 日第二次專家學者審查部分： 

（1）人數：3 名。 

（2）審查委員：遮隱姓名，分別以、乙、戊、己

代稱。 

（3）審查意見：詳參陳證 26 之同等品審查表。 

3、關於 106 年 6 月 22 日第三次形式審查部分： 

（1）人數：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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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查意見：詳參陳證 27 之同等品內部初審

會議紀錄。 

（肆）綜上所述，招標機關依系爭契約第 20 條第 1 款第 5、8、

11 目規定，以書面通知申訴廠商終止系契約，且依本法

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12 款規定作成之原處分及異議

處理結果，均屬適法有據，應予維持。爰狀謹請 鈞會

鑒核，駁回申訴廠商之申訴，就申訴費用由招標機關負

擔部分，作成申訴不受理之決議，實感德便。 

判斷理由 

一、申訴廠商因經招標機關認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第

12 款情形而由該機關以 106 年 6 月 28 日○○○○○○字第

1066773567 號函通知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下稱原處分），其

不服該停權處分，爰以 106 年 7 月 17 日○○字 0106071701

號函對招標機關提出異議。嗣又不服該機關以 106 年 7 月 28

日○○○○○○字第 1066774064 號函之異議處理結果（下稱

原異議處理結果），爰於 106 年 8 月 14 日擬具申訴書，並向

本府申訴會提起本件申訴（本府申訴會收文日期 106 年 8 月

15 日）。經核申訴廠商上揭異議及申訴之提起，已依本法第

102 條第 1 項、第 2 項所定 20 日、15 日之法定期限為之，應

無程序不合法之情，合先敘明。 

二、本府申訴會斟酌兩造上揭申訴及陳述意旨，作成審議判斷如

下： 

（一）按「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

其事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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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十、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

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十二、因可歸責廠

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者。」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第 12 款定有明文。又本法施行細則於 105

年 11 月 18 日修正後之第 111 條亦明定：「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所稱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者，機關

得於招標文件載明其情形。其未載明者，於巨額工程

採購，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 10 以上；於其他採購，

指履約進度落後百分之 20 以上，且日數達 10 日以上。

前項百分比之計算，應符合下列規定：一、屬尚未完

成履約而進度落後已達前項百分比，機關應先通知廠

商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如機關訂有履約進度計

算方式，其通知限期改善當日及期限末日之履約進度

落後百分比，分別以各該日實際進度與機關核定之預

定進度百分比之差值計算；如機關未訂有履約進度計

算方式，依逾期日數計算之。二、屬已完成履約而逾

履約期限，或逾最後履約期限尚未完成履約者，依逾

期日數計算之。」（經查，上揭施行細則規定係於 106

年 6 月 28 日本案採購契約終止以前即已修正發布，斯

時申訴廠商之履約行為尚未完結，是招標機關依本法

第 101 條第 1 項規定為核處停權處分時，自應適用上

揭修正後之規定）。次按本法第 26 條第 3 項：「招標文

件不得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

型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但無法以精確

之方式說明招標要求，而已在招標文件內註明如『或

同等品』字樣者，不在此限。」及本法第 26 條執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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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事項第 10 點第 2 項：「廠商提出同等品時，應敘明

同等品之廠牌、價格及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比較

表等相關資料，以供機關審查。其經審查為同等品者，

方得使用。」亦有明文。 

（二）次按本法第 1 條規定：「為建立政府採購制度，依公平、

公開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

質，爰制定本法。」及同法第 101 條之立法理由所揭：

「明定對於廠商有違法或重大違約情形，機關應將其

情形通知廠商，並經異議及申訴之處理程序後，視其

結果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以作為各機關辦理其他採

購案時，於招標文件規定該等廠商不得參加投標、作

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等選擇締結契約之依據，以杜

不良廠商之違法、違約行為，避免其再危害其他機關，

並利建立廠商間之良性競爭環境。」等旨，可知本法

之目的在於建立公平、公開之採購程序，維護公平、

公正之競爭市場，並排除不良廠商，以達有效率之政

府採購。而採購契約成立後，得標廠商即負有依債務

本旨給付之義務，茍未依債務本旨為給付，並有可歸

責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或採購契約被解除或終

止，即該當於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 10 款所稱「因可歸

責於廠商之事由，致延誤履約期限」，或同條項第 12 款

所稱「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解除或終止契約」，

不以全部可歸責為必要。至是否予以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仍應審酌違約情形是否重大及符合比例原則（最

高行政法院 103 年 3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

議參照）。準此以解，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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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第 12 款所定情形核處對廠商之停權處分，固不以

屬完全可歸責於廠商者為限，惟： 

1、依上說明，政府機關因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所載事由

而將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實係其機關內部警示機

制，主要目的在於限制不良廠商再度危害機關，故廠

商是否應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考量重點，在於是否

有對政府機關警示之必要。至於是否有警示必要，回

歸於契約本質，無非著眼於當事人履約義務違反之嚴

重性。 

2、再者，採購契約成立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該

辦理採購之機關固可依據契約暨民法相關規定，解除

或終止契約，但不得因遇有廠商違約情事即一律予以

刊登公報，除應審查、判斷廠商違約（可歸責）事由

之情節是否重大外，並應衡酌：甲、對於違約廠商予

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限制其在本法第 103 條規定之

一定期間內不得參加投標或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

商，有助於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等公

共利益目的之達成。乙、除依契約及民法相關規定解

除或終止契約，並請求廠商債務不履行之損害賠償或

給付違約金等外，為落實本法立法揭示之公共利益目

的，有併將違約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使生上開停

權效果之必要。丙、維護本法所欲建立之「公平、公

開採購程序，提升採購效率與功能，確保採購品質」

等公共利益，與限制廠商工作權暨財產權所造成之損

害間，非顯失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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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關於原處分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對申訴廠商

為停權處分： 

1、自申訴廠商履約情形以觀，應有延誤履約期限且情節

重大之情事： 

（1）經查，依系爭契約第 7 條第 1 款第 1 目約定：

「履約期限：本契約乙方（即申訴廠商）應於

（105 年 07 月 08 日/決標日起 5 日內）開工，

並於 105 年 8 月 28 日以前竣工。一、期日：（一）

本契約所稱日（天）數，除以明定為日曆天或

工作天者外，以（1）日曆天（2）工作天計算

（未選時為（1））。1、以日曆天計算者，所有

日數，包括本目之 2 所載之放假日，均應計入。

但投標文件截止收件日前未可得知之放假

日，不予計入。…」所示，本案兩造於 105 年

7 月 11 日簽立系爭契約，俟同年月 16 日由申

訴廠商申報開工以後，至遲應於 105 年 8 月 28

日完成所有工程之施作（且本案申訴廠商並無

依約申請招標機關展延履約期限），故堪認系

爭契約約定之履約日數（即自 105 年 7 月 16

日起至 105 年 8 月 28 日止）為 43 日曆天，且

本案之最後履約期限應為 105 年 8 月 28 日，

而申訴廠商逾此期限仍未完成履約。 

（2）又自上揭最後履約期限之日（即 105 年 8 月 28

日）起至 106 年 6 月 28 日招標機關通知終止

系爭契約時為止，本案履約延誤之總日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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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 日曆天。再以此總日數扣除招標機關實施

第 1次同等品審查期間暨審查結果送達申訴廠

商前所歷日數（即自 105 年 11 月 17日起至 106

年 1 月 11 日止）55 日、第 2 次同等品審查期

間暨審查結果送達申訴廠商前所歷日數（即自

106 年 1 月 26 日起至同年 6 月 2 日止）127 日、

及第 3次同等品審查期間暨審查結果送達申訴

廠商前所歷日數（即自 106 年 6 月 19 日起至

同年月 28 日止）9 日後，可知申訴廠商逾最後

履約期限仍未完成履約之逾期日數達 112日曆

天（計算式：303 日-55 日-127 日-9 日=112 日）。 

（3）復參照本法施行細則第 111條第 2項規定於 105

年 11 月 18 日之修正說明：「另考量對廠商逾履

約期限（履約期限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原因經

機關核定展延者，為展延後之履約期限）未完

成履約之情形亦應有相關處置，爰修正第二項

第二款，增列逾最後履約期限尚未完成履約

者，依逾期日數計算履約進度落後百分比之內

容（即依逾期日數除以契約約定之履約日數計

算）。」可知，屬於本法施行細則第 111 條第 2

項第 2 款之情形者，應依逾期日數除以契約約

定之履約日數計算其履約落後進度之百分比。

是以，本案申訴廠商逾最後履約期限仍未完成

履約之逾期日數為 112 日，以此除以系爭契約

約定之履約日數 43 日，足見本案履約進度落後

之百分比明顯已逾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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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綜上，申訴廠商逾越本案最後履約期限仍未完

成履約，而其逾期日數顯達 10 日以上（逾期

112 日），且履約進度落後 20%以上（即 112

日除以 43 日），核已該當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

第 10 款所稱「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之要

件（上揭本法施行細則第 111 條參照），至堪

認定。 

2、又申訴廠商於 105 年 7 月 25 日檢送之送審圖樣，漏

未提出翹翹板之詳圖及搖搖馬之送審圖，經招標機關

先以同年 8 月 26 日函請其提出上開圖樣，俟以同年 9

月 2 日函副知其尚未補正上開圖樣之情，申訴廠商仍

未補提上開圖樣予招標機關審查，直至該機關復以

105 年 10 月 4 日函催請其補正，始於同年月 7 日向招

標機關提出上開圖樣供審（此有申訴廠商 105 年 7 月

25 日○○字 0105072501 號、同年 10 月 7 日○○字

0105100701 號函以及招標機關 105 年 8 月 26 日○○

○○○○字第 1056774988 號、同年 9 月 2 日○○○

○○○字第 1056775126 號、同年 10 月 4 日○○○○

○○字第 1056775778 號函影本可稽），延誤招標機關

比對申訴廠商送審圖面與招標文件圖說之審查時

間；且依系爭契約第 1 條第 1 款：「契約文件包括下

列文件：（一）招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二）投標

文件及其變更或補充。（三）決標文件及其變更或補

充。（四）本契約全文、附件及其變更或補充。（五）

依本契約所提出之履約文件或資料。」、第 4 款：「本

契約文件之一切規定得互為補充，如仍有不明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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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應依公平合理原則解釋之。如有爭議，依採購法

之規定處理。」、第 19 條第 5 款前段：「本契約約定

之採購標的，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乙方（即申訴廠

商）得敘明理由，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

表，徵得甲方（即招標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

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及本案投標須

知「貳、一般條款」第 18 項第 3 款規定：「招標文件

如有要求或提及特定之商標或商名、專利、設計或型

式、特定來源地、生產者或供應者之情形，允許投標

廠商提出同等品，其提出同等品之時機為得標廠商得

於使用同等品前，依契約規定向機關提出同等品之廠

牌、價格及功能、效益、標準或特性等相關資料，以

供審查。」（此有系爭契約及本案投標須知影本可稽）

可知，申訴廠商如欲申請以同等品取代原履約標的，

應於申請時併同檢附同等品之規格、功能、效益及價

格比較表以供招標機關為審查，惟申訴廠商雖已於

105年 8月 13日即致函招標機關而為提出同等品之申

請，卻遲至 105 年 11 月 7 日經招標機關函請其提出

同等品之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供審後，乃

於同年月 17 日向招標機關提出該等比較表（此有申

訴廠商 105 年 8 月 13 日○○字 0105081302、同年 11

月 17 日○○字 0105111701 號函以及招標機關 105 年

11 月 7 日○○○○○○字第 1056776476 號函影本可

稽），致招標機關為同等品審查之期間有所延誤。綜

此，均堪認申訴廠商就本案工程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

大乙情，確屬可予歸責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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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然查，申訴廠商固有上揭可歸責之情事，惟招標機關

亦非無可歸責： 

（1）申訴廠商依上揭本案投標須知第 18 項第 3 款

規定申請提出同等品，顯係指系爭契約之原履

約標的有本法第 26 條第 3 項所定情事（此經

對照上揭投標須知規定與本法第 26 條第 3

項、本法 26 條執行注意事項第 10 條第 2 項規

定文字，可知該投標須知規定顯係參照後者規

範意旨而為規定），則依系爭契約第 19 條第 1

款第 4 目：「本契約約定之採購標的，其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乙方（即申訴廠商）得敘明理

由，檢附規格、功能、效益及價格比較表，徵

得甲方（即招標機關）書面同意後，以其他規

格、功能及效益相同或較優者代之。…（四）

契約所訂技術規格違反採購法第 26 條規定。」

及同條第 2 款：「乙方提出前款第 1 目、第 2

目或第 4 目契約變更之文件，其審查及核定期

程，除雙方另有協議外，為該書面請求送達之

次日起 30 日內。但必需補正資料者，以補正

資料送達之次日起   （未填為 30）日內為

之。…」之約定，招標機關應於收受申訴廠商

所提出同等品之比較表等資料或補正資料之

次日起 30 日內實施並完成同等品審查，作成

同意與否之決定，惟申訴廠商於 105 年 11 月

17 日向招標機關補正提出同等品之比較表等

資料，該機關遲至同年 12 月 20 日始完成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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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同等品審查而於 106 年 1 月 11 日致函申訴

廠商命其為修正；嗣申訴廠商於 106 年 1 月 26

日向招標機關提出修正資料後，該機關遲至

106 年 5 月間始完成第 2 次同等品審查，並於

同年 6 月 2 日方函請申訴廠商再為修正（此有

申訴廠商 105 年 11 月 17 日○○字 0105111701

號、106 年 1 月 26 日○○字 0106012601 號函，

以及招標機關 106 年 1 月 11 日○○○○○○

字第 1066770188 號、106 年 6 月 2 日○○○○

○○字第 1066772930 號函影本可稽），是核該

機關為歷次同等品審查期間皆明顯超逾上揭

系爭契約第 19 條第 2 款所約定之 30 日審查期

間，致使本案履約進度更行延誤。由是亦見招

標機關就本案履約之延誤，確實亦有可歸責之

情事。 

（2）抑有進者，招標機關於 106 年 1 月 11 日函知

申訴廠商依該機關第 1次同等品審查結果為修

正；俟申訴廠商於 106 年 1 月 26 日致函招標

機關提出修正資料後，招標機關遲至 106 年 6

月 2 日始再函請其依第 2 次同等品審查結果為

修正；待申訴廠商於 106 年 6 月 19 日復向招

標機關提出修正資料後，該機關即於 106 年 6

月 28 日通知其第 3 次同等品審查結果為不合

格（此有申訴廠商 106 年 1 月 26 日○○字

0106012601 號函，以及招標機關 106 年 1 月

11 日○○○○○○字第 1066770188 號、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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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 日○○○○○○字第 1066772930 號、同

年 6 月 28 日○○○○○○字第 1066773567 號

函影本可稽）。惟查，招標機關於第 1 次同等

審查結果指稱申訴廠商所提出「同等品」不合

格之理由（如下）： 

名稱 審查內容 判定 備註說明 審查結果 

大 型 遊

具 

功能、效

益 

不合格 雙道滑梯與屋頂功能

性不同。 

不合格，原因說明：

多處組件是細部尺寸

未詳實標示，請補充

以符合 CNS12642 要

求。部分設備功能不

符，大型遊具尺寸標

示位置不同無法判

斷，應補送資料後才

能判斷。 

規格、尺

寸 

不合格 尺寸標示的基準點不

盡相同，未能精準辨

別。需與招標圖說標

示相同位置。雙道滑

梯合約為雙波浪滑

梯，送審為雙直滑

梯。 

材質 不合格 未充分揭示。應補送

投標須知第 18 條第 9

款規定施工綱要之數

據。 

樣式 不合格 屋頂樣式不同（蓋頂

改為中空），滑道不同

設計（波浪改為直

線）。樣式判定為主觀

意見，樣式相近即

可。年輪爬梯樣式與

合約不符。 

其他 不合格 年輪爬梯及拱橋設計

之耐用性不及原圖設

計。現行提供圖說規

格尺寸不足，難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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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是否符合 CNS 規

定。 

翹翹板 功能、效

益 

不合格 功能不如原圖揭示。

原翹翹板中間平台可

使用，送審則不行。 

不合格，原因說明：

部分材料尺寸小於原

設計，恐影響產品日

後使用效益，另未詳

實標示相關必要之尺

寸，以符合CNS12642

要求。功能、規格、

材質及樣式皆有不

同。 

規格、尺

寸 

不合格 基座鋼板、彈簧尺寸

不同。主結構為兩

支，送審為一支。高

度不符 48.55，長度未

標示。 

材質 不合格 未能充分揭示。主結

構材質為木料，送審

為鍍鋅銅管。未標示

鋼板、彈簧材質，座

椅聚乙烯與鋁合金座

椅。 

樣式 不合格 槓桿支點、結構不

同。差異太大。支撐

架為 9*10*300cm，阿

拉斯加扁柏*2 枝，送

審為 10*10cm鍍鋅方

管。 

其他 不合格 結構設計之耐用性不

及原圖設計。未標示

與招標圖說標示之尺

寸。 

搖搖樂 功能、效

益 

不合格 功能與耐用性不及原

圖設計。彈簧尺寸不

同、柔軟度不同。 

不合格，原因說明：

部分組件規格尺寸小

於原設計，恐影響產

品日後使用效益，另

未詳實標示相關必要
規格、尺

寸 

不合格 彈簧、基座鋼體尺寸

不同。彈簧直徑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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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尺寸，底板厚度

小於招標尺寸。固定

鋼板合約 9mm，送審

6mm 彈簧規格與原

合約尺寸不一。 

之 尺 寸 ， 以 符 合

CNS12642 要求。功

能、效益、尺寸不符。 

材質 不合格 未充分揭示。未標示

把手材質。 

樣式 不合格 樣式不同。樣式判定

為主觀意見，樣式相

近即可。 

其他 不合格 結構設計之耐用性不

及原圖設計。 

對照該機關第二次審查結果為不合格之理由則為（如

下所示）： 

名稱 審查結果 原因說明 其他 

大 型 遊

具 

不合格 1. 送審圖之單滑梯與雙滑

梯高度與水平長度比為

「 ＞ 0.577 」 與

CNS12642 規定不符。亦

即滑梯高度與水平長度

依 CNS12642 之 8.4.1 規

定應小於 0.577。 

2. 送審圖之向日葵沒有葉

子，而本校招標文件

有，明顯樣式不符不及

原圖。 

3. 拱橋形式與招標文件設

計不符合：本校招標文

件兩側有波浪及三個圓

形鏤空造形；送審圖兩

1. 依招標文件中「遊戲場

相關法令遊戲場國家

標準及合格保證書範

例」之規定辦理。 

2. 屆時安裝前皆須檢附

CNS 檢驗資料。 

3. 本校於招標文件雖未

標示細部尺寸，然遊具

同等品審查係貴公司

主動要求提出，為利於

工程驗收時有其標準

依據之需要，請貴公司

補充大型遊具「支柱尺

寸」，並符合工程會第

11481 章之「兒童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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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只簡化成剩下直立式

中空欄杆造型，不僅樣

式明顯差異不及原圖，

在安全上也易使學童手

腳伸出卡住易受傷（招

標文件圖說則可減少此

疑慮）。 

4. 送審圖之木板塊攀爬梯

較光滑易跌落有學童安

全疑慮，與招標文件樣

式明顯差異。 

設施」之規定。 

翹翹板 不合格 1. 招標文件圖說長度為

340 公分，送審圖只有

300 公分，相差 40 公分

（短少 11.7%）；另招標

文件圖說翹翹板中央之

平台長度約 100 公分，

送審圖只有 65 公分（短

少 35.0%），尺寸明顯小

於原圖說。 

2. 送審圖主樑結構 10*10

公分鍍鋅方管 1 支與招

標文件圖說 9*10公分阿

拉斯加扁柏 2 支不符；

送審圖「鍍鋅方管」於

夏天易受熱產生高溫致

學童有燙傷或無法使用

之疑慮，而「阿拉斯加

扁柏」材質為木料，夏

天受熱產生高溫相較鍍

鋅方管為低。 

3. 送審圖「鋁合金座椅」

（厚度未標示）與招標

1. 依招標文件中「遊戲場

相關法令遊戲場國家

標準及合格保證書範

例」之規定辦理。 

2. 屆時安裝前皆須檢附

CNS 檢驗資料。 

3. 須 符 合 工 程 會 第

11481 章之「兒童遊戲

設施」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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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圖說之「聚乙烯材

質厚度 2 公分」材質明

顯不同，因「鋁合金座

椅」於夏天易受熱產生

高溫致學童有燙傷或無

法使用之疑慮，此外，

硬度也較聚乙烯材質

硬，再者「聚乙烯材

質」，夏天受熱產生高溫

相較鋁合金座椅為低。 

4. 送審圖彈簧未標示規

格、尺寸無法判定；基

礎底板底座之鋼板厚度

迄今亦付之闕如；本校

招標文件清楚標示基礎

底板底座鋼板之厚度為

9毫米且為長度約為 100

公分（送審圖只有 65 公

分，短少 35.0%）可鎖膨

脹螺絲兩邊各 4 顆（規

格尺寸明顯優於送審

圖）、線徑 6 分彈簧、直

徑 5 公分，線隙 4 公分。 

5. 招標文件翹翹板首座前

方握把有可愛動物造

型，送審圖完全移除毫

無造型變化，樣式明顯

差異甚巨不及原圖 

6. 招標文件翹翹板座椅腳

踏板在兩側，送審圖則

一體成形在腳前側，特

性明顯不同不及原圖。 

搖搖樂 不合格 1. 小鳥搖搖樂鳥嘴易傷 1. 依招標文件中「遊戲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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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有突出及刺傷學童

之虞。 

2. 送審圖彈簧直徑 14公分

小於招標文件 15 公分，

在彈性係數上顯著差異 

3. 招標文件把手標示為鍍

鋅鋼管，送審圖則毫無

標示 

4. 本校招標文件在搖搖樂

高度有三種：71-75 公

分、76-80 公分、80-85

公分，然而送審圖高度

為小狗造型 78 公分、小

鳥造型 88 公分、小馬造

型 89 公分、小鴨造型 90

公分，高度皆偏高，沒

有考量小學或幼兒園階

段使用時學童發展個別

的差異。 

相關法令遊戲場國家

標準及合格保證書範

例」之規定辦理。 

2. 屆時安裝前皆須檢附

CNS 檢驗資料。 

3. 須 符 合 工 程 會 第

11481 章之「兒童遊戲

設施」之規定。 

二者判定申訴廠商所提「同等品」不合格之理由及審

查標準幾近完全不同，然衡諸常情，招標機關先前既

已通知申訴廠商依第 1 次審查結果為修正，則該機關

於第 2 次為同等品審查時即應按第 1 次審查之標準檢

視申訴廠商再次提出（修正後）之「同等品」是否已

依第 1 次審查結果修正完成，否則該機關命申訴廠商

依第 1 次審查結果為修正之意義何在？依此，上揭第

2 次審查結果並未依第 1 次審查之標準檢視申訴廠商

之修正情形，另以其他標準為審查，致使申訴廠商依

第 1 次審查結果所為之修正全然失其意義，亦令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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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因第 1 次審查所花費之人力、費用及時間盡成浪

費與虛耗，徒然延誤本案履約之進度。職是，亦足徵

招標機關對於本案履約之延誤亦具可歸責之情事，洵

堪認定。 

4、據上，兩造關於本案工程有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乙

節均屬可得歸責，固如上述。惟本府申訴會經衡酌兩

造可歸責之情形後，認為申訴廠商於本案之違約情節

仍有核處停權處分之必要，理由如下： 

（1）依前揭最高行政法院 103 年 3 月份第 2 次庭長

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

第 1 項第 10 款核處廠商以刊登政府採購公報

之停權處分，本不以該款所稱「延誤履約期限

情節重大」應全部可歸責於廠商為要件。 

（2）又招標機關固有上揭各項可予歸責之情由，然

除應歸由招標機關自行負責之情形（如上揭同

等品審查期間逾越約契約約定期限及審查標

準前後不一）外，其他如送審圖樣之及時提出

及補正，以及提出同等品之規格、功能、效益

及價格比較表等資料以供招標機關為審查等

節，皆屬申訴廠商不待招標機關之要求，依系

爭契約即應主動為之的給付義務（從給付義

務），乃申訴廠商於履約之初竟未完整提出送

審圖樣而嗣後亦未在履約期限屆至以前補

正；且於申請提出同等品時，復未同時檢附同

等品之比較表等資料供招標機關審查，延至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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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期限屆滿之後始被動提出，以致本案工程關

於大型遊具以及翹翹板、搖搖馬（即搖搖樂）

等小型遊具部分遲遲未能施作，亦復遲誤招標

機關可為同等品審查之期間，應屬本案最終延

誤履約期限且情節重大之主要原因。 

（3）抑且，申訴廠商於招標以前理應詳細了解本案

採購應給付之遊樂器材相關條件要求，並在看

過招標文件檢附之該等遊樂器材圖說，評估自

身履約能力後，參加本案投標並於得標後與招

標機關簽立系爭契約，且申訴廠商於招標期間

亦未依本法第 41 條規定向招標機關就招標文

件圖說提出疑義，是則申訴廠商本即應按系爭

契約及招標文件圖說之要求為履約，然其竟於

系爭契約簽立之後，提出與招標文件圖說內容

迥異之送審圖樣，並於遭招標機關函復表示其

送審圖與招標文件圖說不同之後，始為提出同

等品之申請（此有申訴廠商 105 年 7 月 25 日

○○字 0105072501 號、同年 8 月 13 日○○字

0105081302 號函、及招標機關 105 年 8 月 2

日○○○○○○字第 1056774501 號函影本可

稽；且比對招標機關於本案申訴審議期間提出

之申訴廠商原先送審資料，以及招標文件圖

說，關於大型遊具、翹翹板之造型與設計，確

實迥然不同，一望即知），明顯自始即欠缺依

約定本旨而為履行之意思，且使招標機關尚須

耗費人力、費用及時間為同等品之審查，延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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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履約之進行，此亦悖於本法建立採購制度

而依公平、公開採購程序以提升採購效率與功

能、確保採購品質之意旨（本法第 1 條規定參

照）。 

（4）是核申訴廠商上揭所為，洵與本法立法意旨顯

相違背，堪認其違約情節確屬重大。如未予刊

登政府採購公報以為警示，僅令其負擔契約責

任，而許其得循例先為低價得標並與機關締約

之後，旋任意拒絕履約，後再要求為各種有利

於己之契約變更，以致履約期程延滯不前，終

不利於機關依本法辦理採購所欲達成公共利

益之實現。故而確有將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而

對其他機關為警示之必要，且衡諸其權利所受

限制與此停權處分擬欲維護之公共利益間，亦

非顯失均衡。 

5、基上所述，招標機關依本法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

定，對申訴廠商為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之停權處分，

經核與比例原則相符，尚屬適法。 

（四）又依前述，經核本案確有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事由，

致延誤履約期限情節重大之情事，而此亦經招標機關

依系爭契約第 20 條第 1 款第 5 目之約定通知申訴廠商

為終止契約，自與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所稱「因

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契約」之情形相符。是

以，申訴廠商前揭違約情節既屬重大，且有予刊登政

府採購公報之必要，衡以申訴廠商因此所受權利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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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與停權處分所欲維護之公共利益間亦非顯失均衡，

故招標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對申訴廠商

為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停權處分，亦無違誤。 

（五）至於兩造另就系爭契約所附圖號 A2 之「育才樓前遊戲

器材平面圖」（下稱系爭 A2 平面圖）所示兩座舊遊具

需取得 CNS12642 規範合格證明文件乙節，所為爭議

部分： 

1、經查，依本案投標須知「壹、重要條款」第 1 項規定

「採購目的：本校遊樂器材新設及舊遊具拆除整修後

符合 CNS12642 及 CNS12643 國家標準規範並取得合

格證明文件」及系爭 A2 平面圖附註所載：「現有兩座

舊遊具需取得 CNS12642 規範合格證明文件」（此有

投標須知及系爭 A2 平面圖影本可稽）可知，申訴廠

商依系爭契約應有將該兩座舊遊具整修至合乎

CNS12642 國家標準規範之程度，並取得合格證明文

件之給付義務。 

2、依上說明，申訴廠商雖主張該等舊遊具需更換多樣零

組件始能符合 CNS12642 國家標準之規定，則招標機

關僅增設護欄一面及溜滑梯更新一座即要求該等舊

遊具取得符合 CNS12642 規範證明屬客觀自始給付不

能云云，惟其依系爭契約既負有將該等舊遊具整修至

符合 CNS12642 規範標準並取得合格證明文件之義

務，即令尚需透過施作未載列於單價分析表之工項始

能完成此部分之給付，然此亦屬申訴廠商與招標機關

間應依契約約定另為協議增加履約項目及價金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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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洵與所謂客觀自始給付不能之情形無涉，尚難解

免申訴廠商就此部分之給付義務。 

3、矧申訴廠商於招標以前本應詳細了解本案採購應給付

之遊樂器材相關條件要求，並在看過招標文件檢附之

該等遊樂器材圖說，評估自身履約能力後，參加本案

投標並於得標後與招標機關簽立系爭契約，且申訴廠

商於招標期間亦未依本法第 41 條規定向招標機關就

招標文件圖說提出疑義，竟於締約之後始謂其對此部

分屬給付不能云云，並拒絕履行此部分之給付義務，

難謂其違約情節為不重大。經核應有將其刊登政府採

購公報之必要，且對其權利之限制亦無顯失均衡之

情。是招標機關依系爭契約第 20 條第 1 款第 8 目約

定為終止契約，洵與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2 款所

定情形相符，故而該機關依此對申訴廠商為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之停權處分，核與比例原則相符，於法並無

不合。 

三、綜上所述，招標機關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10 款、第 12

款規定為將申訴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之停權處分，於法有

據，原異議處理結果遞於維持，亦屬適法，應予維持。另有

關申訴費用由招標機關負擔乙節，非屬申訴審議範圍，依採

購申訴審議規則第 11 條第 10 款規定應不予受理。至兩造其

餘主張，均不影響前揭判斷結果，爰不逐一論究。 

四、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部分無理由、部分不受理，爰依本法

第 82 條第 1 項前段及採購申訴審議規則第 11 條第 10 款規

定，判斷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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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葉惠青 

委    員 江獻琛    

委    員 吳從周   

委    員 李得璋   

委    員 李滄涵   

委    員 徐則鈺   

委    員 孟繁宏   

委    員 張琬萍   

委    員 廖宗盛 

委    員 蔡榮根 

委    員 黃怡騰   

本審議判斷視同訴願決定，申訴廠商不服者得於本審議判斷書送

達之次日起 2 個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提起訴訟。 

 

 

 

 

中 華 民 國 1 0 7 年 5 月 1 1 日 


